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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07310138][bookmark: _Toc1380449]第1章 一般技术条款
1.1 [bookmark: _Hlt39316092][bookmark: _Hlt58718447][bookmark: _Hlt38126708][bookmark: _Hlt38023305][bookmark: _Toc107310139][bookmark: _Toc130370892][bookmark: _Toc116636455][bookmark: _Toc424572539][bookmark: _Toc25762868][bookmark: _Toc53133472][bookmark: _Toc457019805][bookmark: _Hlt39118878]一般要求
1.1.1 本技术条款正文提出了对数字式继电保护设备、故障录波设备的技术参数、性能、试验等方面的技术要求。有关数字式继电保护设备、故障录波设备的包装、标志、运输和保管的要求见《商务文件》的规定。
1.1.2 本技术条款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并未对一切技术细节作出规定，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和规范的条文，卖方应提供符合GB和IEC最新版本标准及本规范书的优质产品。
1.1.3 投标的继电保护产品应具有国家级检测机构出具的有效的产品检测或型式试验报告，设备必须满足国家能源局、国家电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等的相关要求，保证该工程的顺利并网。
1.1.4 本技术条款所使用的标准如与卖方所执行的标准不一致时，按较高标准执行。
1.1.5 本技术条款经买卖双方确认后，作为合同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1.6 本技术条款中涉及有关商务方面的内容，如与商务文件有矛盾时，以《商务文件》为准。
1.2 [bookmark: _Toc73416606][bookmark: _Toc73416759][bookmark: _Toc75871206][bookmark: _Toc424572540][bookmark: _Toc143406356][bookmark: _Toc70996971][bookmark: _Toc70996665][bookmark: _Toc25762869][bookmark: _Toc73415961][bookmark: _Toc53133473][bookmark: _Toc107310140]合同范围
1.2.1 [bookmark: _Toc116636457][bookmark: _Toc130370894]概述
(1) 卖方应提供全新的、完整的、符合本招标文件规定运行功能和性能要求的且是成套的继电保护设备、故障录波设备、备品备件和专用工器具（以下简称合同设备），并保证设备质量与使用寿命；
(2) 全面负责合同设备的设计（包括硬件、软件的设计）、制造、所需材料和部件的采购、成套、工厂检验、型式试验、全厂保护定值计算、三维设计模型、出厂前的组装检查、出厂试验、包装、保管、运输及保险、交货、现场开箱检验；
(3) 全厂保护定值计算。
(4) 提交全套技术文件(含可编辑的电子文档)以及保护设备所采用的调试维护软件；
(5) 提供必要的安装、检查、维修设备、试验设备和仪器仪表；
(6) 提供设计联络会、工厂组装及试验见证、出厂验收等服务；现场培训买方技术人员；
(7) 负责合同设备与电站其他系统承包方的配合、协调等服务；
(8) 对合同设备的安装承包方的现场安装、调试、试验、试运行、验收提供技术指导、监督服务和相关配合工作。参加水轮发电机组的试运行、72h连续试运行和考核试运行。参加合同设备初步验收和最终验收；
(9) 卖方所提供的不仅是各个单项设备而应是一个系统，即使有的设备或要做的工作在本合同范围的细节中没有特别提到，但只要这些设备和工作对于系统设备的完整性而言是必要的，就都应该提供，其费用包括在合同总价中；
(10) 卖方提供的设备应满足国家能源局、国家电网公司和重庆电力公司对继电保护、故障录波系统的各项要求。
1.2.2 [bookmark: _Toc143406357][bookmark: _Toc457019806]供货范围
卖方将负责下列继电保护、故障录波设备的设计、制造以及出厂前的试验、包装、发运、运输、交货，全厂保护定值计算、三维设计模型，提供图纸、资料和电子版三维设计模型等全部技术文件，现场开箱交接、指导安装、参加安装阶段质量检查、现场试验、调试、试运行和交接验收、提供与其它有关设备承包商配合协调、培训、电站达标投产工作的配合以及参加设计联络会等服务。
卖方应提供包括但不限于下列设备：
(1) [bookmark: _Hlk119421385][bookmark: _Hlk119421230]3台套发电机保护装置，每台套发电机保护装置包括1套发电机主保护装置、1套后备保护装置、1套励磁变压器保护，以及1台发电机断路器操作箱。按3x1面屏成柜；
(2) 2台套110/10.5kV主变压器保护装置，每台套主变压器保护装置包括1套主变压器主保护装置、1套后备保护装置、1套非电量保护装置和1台高压侧断路器操作箱。按2x2面屏成柜；
(3) 18套10kV厂用电保护测控一体化装置，包括：
1) 8套厂用变压器保护测控一体化装置，分散安装在10kV开关柜中。
2) 8套线路保护测控一体化装置，分散安装在10kV开关柜中（其中1套分段、2套进线、4套馈线、1套外来电）。
3) 2套PT测控装置，分散安装在10kV开关柜中。
(4) 110kV母线为单母线接线，配置1套110kV母线保护装置，全厂共1面屏；
(5) 1套110kV开关站故障录波装置及其分析软件、打印机，全厂共1面屏；
(6) 卖方应对设备进行三维模型设计，并向买方提供可在REVIT软件下编辑的三维数据模型，且三维设计模型与二维图纸结构及尺寸应保持一致，精度为300级。与买方的工程三维数据模型兼容，并满足各项运行要求，需进行整体结构及布置、流程展示和赋予设备属性，并将模型嵌于枢纽整体模型中进行各工作状态展示；设计联络会后90天内采用移动硬盘方式向发包方提供三维设计最终成果。
(7) 合同文件中规定的备品备件以及调试继电保护、故障录波系统的专用工具、仪器仪表外，并提供推荐的备品备件、专用工具清单供买方选择。
卖方应提供上面所述的完整的全套设备，即使有的设备或要做的工作在本供货范围的细节中没有特别提到，但只要这些设备和工作对于系统设备的完整性而言是必要的话，都应该提供。全套系统应包括本技术规范所阐述的设备以及构成本完整系统所必须的辅助设备，包括不限于辅助继电器、跳闸继电器、信号继电器、熔断器、电阻、端子排、指示灯等。
1.2.3 [bookmark: _Toc143406358]试验
(1) 完成设备的工厂组装及试验；
(2) [bookmark: _Hlk119164647]卖方须派遣技术服务人员到工地现场监督和指导合同设备的保护定值录入及现场试验，并对调试报告进行确认。
(3) 在调试过程中，若发现设备存在元器件损坏或不正常工作情况，卖方应负责更换。
1.2.4 [bookmark: _Toc143406359]文件
卖方应按合同文件的要求提供合同设备的设计、制造、工厂试验以及交货等工作的进度计划和报告，设备制造、安装和电站设计用的工厂图纸，标准，技术分析报告，全厂保护定值计算依据书，数据和文献，设备的工厂试验报告，合同设备的运输、保管储存、安装、运行和维修说明书，数字式继电保护系统逻辑框图与软件说明书，设备调试手册。
1.2.5 [bookmark: _Toc143406360]协调
卖方应与机组、主变、10.5kV高压开关柜、126kV  GIS、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保护及故障信息管理子站、上级调度等之间的接口设计、制造与相应的承包商进行协调，以确保继电保护、故障录波系统满足合同的要求。
1.2.6 [bookmark: _Toc130370900][bookmark: _Toc116636490][bookmark: _Toc143406361]服务
卖方应提供下列服务（不限于此）∶
(1) 按照合同规定，为参加在卖方所在地召开的设计联络会、工厂目睹见证、出厂验收的买方参会人员提供服务。
(2) 按照合同规定，在工地监督指导合同设备的安装、保护定值录入、现场调试、现场试验和交接验收提供技术服务。
(3) 按照合同规定，为买方技术人员提供工地现场技术培训服务。
(4) 按照合同规定，为完成本合同规定的全部协调工作和责任提供服务。
1.2.7 即使要提供的设备和服务在本规范中没有提到，但对于数字式继电保护系统的满意运行是必需的，卖方仍有责任提供完整的成套货物和服务，费用含在合同总价中。
1.3 [bookmark: _Toc143406373][bookmark: _Toc424572541][bookmark: _Toc25762870][bookmark: _Toc457022242][bookmark: _Toc469198009][bookmark: _Toc70996668][bookmark: _Toc70996974][bookmark: _Toc73415964][bookmark: _Toc73416609][bookmark: _Toc73416762][bookmark: _Toc75871209][bookmark: _Toc53133474][bookmark: _Toc107310141][bookmark: _Ref54339664][bookmark: _Toc116636494][bookmark: _Toc130370904]协调
1.3.1 [bookmark: _Toc457022243][bookmark: _Toc469198010][bookmark: _Toc143406374]范围
本条款规定卖方与其他设备提供承包商之间的协调工作。
1.3.2 [bookmark: _Toc143406375][bookmark: _Toc457022244][bookmark: _Toc469198011]卖方的责任
卖方应对其供货的全部设备的设计进行相应协调和完善，并承担全部责任。卖方供货的设备在规定的运行工况下，应符合工程实际，并具有最好的性能。应按买方的要求提供全部有关的设计图纸、资料等技术文件以及采用的标准。
1.3.3 [bookmark: _Toc457022245][bookmark: _Toc469198012][bookmark: _Toc143406376]卖方与其他设备提供承包商的协调
(1) 概述
卖方应与其它设备提供承包商(包括安装承包商)就图纸、尺寸及必需的资料进行协调，以保证正确地完成所有与数字式继电保护、故障录波系统相连或有关的部件的设计、制造、吊运、安装、调试与验收试验工作。
除非在合同文件中另有规定，对于为了使卖方所提供的设备适应其他设备提供承包商所提供的设备而要求的较小修改，不得要求额外的补偿。所有其他设备提供承包商之间的有关上述调整对买方均不增加任何附加费用。这些费用应包括在每个项目的报价中。卖方应向买方提供4份与其他设备提供承包商进行交换的所有图纸、规范和资料的副本。
若卖方对其他设备提供承包商的设计、技术规范或供货不满意或有疑问时，应立即向买方作书面说明。
(2) 卖方应与主机设备提供承包商就继电保护系统的设计参数、安装、接口等问题进行协调。
(3) 卖方应与主变压器设备提供承包商就继电保护、故障录波系统的设计参数、安装、接口等问题进行协调。
(4) 卖方应与GIS设备提供承包商就继电保护、故障录波系统的设计参数、安装、接口等问题进行协调。
(5) 卖方应与110kV线路保护设备提供承包商就接口等问题进行协调。
(6) 卖方与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设备提供承包商就以下问题进行协调：
1) 向计算机监控系统设备提供承包商提供继电保护、故障录波系统I/O量、通信量和通信规约的详细资料；
2) 其它要求的项目。
(7) 卖方与电站保护及故障信息管理子站的协调，就继电保护、故障录波系统与电站保护及故障信息管理子站的通信接口方式、通信量、通信规约等进行协调，并不限于此。
(8) 卖方与上级调度部门进行协调，110kV系统继电保护设备的设计、制造、试验以及投入运行等均应满足上级调度部门的要求。
1.4 [bookmark: _Toc25762871][bookmark: _Toc424572542][bookmark: _Toc53133475][bookmark: _Toc107310142][bookmark: _Hlt37732200]工程概况
1.4.1 [bookmark: _Toc130370905][bookmark: _Toc116636495][bookmark: _Toc38020436]概述
[bookmark: _Toc38020437]双江航电枢纽工程位于重庆市潼南区城区上游，坝址位于双江镇原三块石坝址下游约500m处，是涪江干流重庆段航运自下而上梯级开发（渭沱、安居、富金坝、潼南和双江共5 个梯级）的第五级，其上游梯级为四川遂宁三星航电工程，下游梯级为潼南航电工程。本工程坝址（厂房）位置距潼南区城区约15km，该工程规划开发任务以航运为主，兼顾发电、供水、河道生态修复等综合利用要求。工程正常蓄水位249.00m，相应库容4868万m3，校核洪水位251.90m（P=0.2%），相应流量35200m3/s，总库容1.61亿m3。通航建筑物建设按内河Ⅳ级（500吨级），可通行1000吨船舶标准建设，航道等级为IV级；电站装机容量48MW。本工程等别为Ⅱ等，工程规模为大（2）型，枢纽主要建筑物泄水闸、船闸上下闸首和闸室、发电厂房、挡水土坝为3级建筑物，引航道建筑物等次要建筑物为4级，临时建筑物为5级。
枢纽工程沿坝轴线全长514.60m、坝顶高程259.90m。电站厂房为河床式厂房，布置于船闸左侧，厂房前沿总长81.50m，主机间共布置3台灯泡式贯流机组，总装机容量43.6.00MW，电站厂房采用垂直进厂方式。鱼道布置于河床右岸，进口位于厂房尾水渠右侧末端，鱼道出口位于电站进水渠上游。坝顶上游侧布置一条宽3.6.50m贯穿整个枢纽的坝顶交通桥，桥顶高程与坝顶高程同高。枢纽右岸与现有公路衔接，左岸通过加高的汉江右岸岸堤与汉江右岸岸堤相连。
本电站的开发任务是以航运为主兼顾发电、河道生态修复等综合利用。建成后电能送入重庆市统调电网，电站按“无人值班”（少人值守）原则设计，采用全计算机监控系统。
1.4.2 环境条件
发电机层高程       240.00m
多年平均气温       17.5℃
极端最高气温       40.5℃
极端最低气温       -2.3℃
多年平均相对湿度   84.0％
地震烈度           Ⅵ度
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0.05g
1.4.3 电站交通和运输条件
铁路/公路：双江航电枢纽工程距下游潼南区主城区约15km处，东南距重庆市约110km，北西距成都约210km。对外交通方便，主要为G93成渝环线高速、国道319线、省道S205线、渝遂铁路等主、次要通道通达现场。电站交通条件仅供参考，最终由卖方调研并负责运输。
坝区公路：坝址右岸距省道S205线有临时公路通过，通往潼南区城区；左岸交通结合工程永久上坝公路。左右岸通过坝址下游10多km涪江大桥联系。
水运航道：本工程双江~莲花寺河段船闸航道等级Ⅵ级，通航船舶为80t，现已不具备通航条件。下游富金坝梯级航道等级为Ⅴ级，通航船舶为为300t。
电站内交通：电站进厂交通通过坝顶交通桥进入安装间，并通过大件吊物孔进入厂房。
卖方应自行对现场及其附近地区仔细考察，以便彻底了解现场管理和搬运所规定设备的设施。卖方应全面了解并掌握在完成本合同执行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潜在的干扰和困难。如果这些干扰或困难妨碍了合同的执行，卖方不得以此为理由对合同执行中的任何过失进行辩解、要求任何索赔或额外补偿。
1.4.4 电站建设进度计划
工程建设总工期预计为55个月，2024年12月底首台机组具备发电条件，2025年2月底2#、3#机组具备发电条件。
1.5 [bookmark: _Toc107310143][bookmark: _Toc73416761][bookmark: _Toc73416608][bookmark: _Toc53133476][bookmark: _Ref143525494][bookmark: _Toc75871208][bookmark: _Toc73415963][bookmark: _Toc143406367][bookmark: _Toc70996973][bookmark: _Toc424572543][bookmark: _Toc69733297][bookmark: _Ref143492203][bookmark: _Toc70996667][bookmark: _Toc25762872]标准和规程
1.5.1 在下列标准中，除另有规定外，优先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电力行业和水电行业标准。在国内标准缺项或不完善时，可参考国外标准，由卖方建议，经买方批准。所采用的标准必须是最新版本，并满足工程设计要求。
1.5.2 本合同设备应按照下面所列出的标准和规程进行合同设备的设计、制造、和试验，下列标准或规程与合同文件的规定有矛盾的地方，以合同文件的规定为准。如果下列标准之间存在矛盾，而在本合同文件中又未明确规定，出现不协调时，应以买方的决定为准。本合同中所使用的标准或规程应是合同签定时最新版，若在设计阶段又出现了标准或规程的最新修改版，卖方应尽量采用，对实施中出现的问题由双方协商解决。卖方应说明并提供设备材料、设计、制造、检验、安装和运行所涉及的标准、规范和规程。中国标准采用中文版，国外标准采用翻译后的中文版。
(1) 国家电网设备〔2018〕979号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关于印发十八项电网重大反事故措施（修订版）的通知
(2) 国能安全[2014]-161号文“防止电力生产事故的二十五条重点要求”
(3) 国家电网基建[2015]60号文《国家电网公司水电厂重大反事故措施》
(4) 国能综函安全[2017]66号文“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加强水电站水淹厂房防范工作的通知”
(5) DL/T 317	继电保护设备标准化设计规范
(6) DL/T 478	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通用技术条件
(7) DL/T 526	静态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装置技术条件
(8) DL/T 584	3kV～110kV电网继电保护装置运行整定规程
(9) DL/T 587	微机继电保护装置运行管理规程
(10) DL/T 621	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微机发电机变压器组保护装置通用技术条件
(11) DL/T 667	远动设备及系统第5部分传输规约第103篇继电保护设	备信息接口配套批准
(12) DL/T 670	微机母线保护装置通用技术条件
(13) DL/T 671	发电机变压器组保护装置通用技术条件
(14) DL/T 684	大型发电机变压器继电保护整定计算导则
(15) DL/T 720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柜（屏）通用技术条件
(16) DL/T 769	电力系统微机继电保护技术导则
(17) DL/T 770	微机变压器保护装置通用技术条件
(18) NB/T 35076 水力发电厂二次接线设计规范
(19) NB/T 35010	水力发电厂继电保护设计规范
(20) GB/T 2423.9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试验Cb
(21) GB/T 14285	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技术规程
(22) GB/T 14537	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的冲击与碰撞试验
(23) GB/T 19262	微机变压器保护装置通用技术要求
(24) GB/T 14593.6.10   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第22-4部分：电气骚扰试验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25) GB/T 14593.6.13   电气继电器第22-1部分：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的电气骚扰试验1MHz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26) GB/T 14593.6.14   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第22-2部分：电气骚扰试验静电放电试验
(27) GB/T 7261      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基本试验方法
(28) GB/T 7267    电力系统二次回路控制、保护屏及柜基本尺寸系列
(29) GB/T 7268电力系统保护及其自动化装置用插箱及插件面板基本尺寸系列
(30) GB/T 50062	电力装置的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设计规范
(31) GB50169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32) GB50171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盘、柜及二次回路结线施工及验收规范
(33) Q/GDW 1175 变压器、高压并联电抗器和母线保护及辅助装置标准化设计规	范
(34) Q/GDW 273	继电保护故障信息处理系统技术规范
(35) DL/T 553电力系统动态记录装置通用技术条件
	（36）国能安全〔2014〕
	161号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防止电力生产重大事故的二十五项重点要求》的通知

	国家电网设备〔2018〕979号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关于印发十八项电网重大反事故措施（修订版）的通知


1.5.3 [bookmark: _Toc143406372]在合同设备设计制造过程中应遵守上级电网系统颁布的有关反事故措施、安全技术规程和安全性评价的最新规定要求。
1.5.4 提供的所有设备及零件应按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9000标准制造，图纸和文件均应采用国际度量制单位(SI)和IEC规定的图例符号表示。
1.5.5 [bookmark: _Toc130370913]替代标准
[bookmark: _Toc6712623][bookmark: _Hlk116981969]如果卖方拟采用的设计、制造方法、材料及工艺的标准和规程没有包括在上列标准之中，则这些替代的标准应提交买方审查。只有在卖方已论证了替代的标准相当于或优于上列的标准，并且得到买方的书面同意或认可后方能使用。在设备的说明书或图纸中应注明所采用的标准。提供审查的标准应采用中文版本。其它文种的版本应译成中文再与原版本一起提交买方审查。并且在设备的说明书或图纸中注明所采用的标准。所采用的标准必须是最新版本。
1.6 [bookmark: _Toc457022252][bookmark: _Toc469198018][bookmark: _Toc70996669][bookmark: _Toc70996975][bookmark: _Toc73415965][bookmark: _Toc73416610][bookmark: _Toc73416763][bookmark: _Toc75871210][bookmark: _Toc143406377][bookmark: _Toc424572544][bookmark: _Toc25762873][bookmark: _Toc53133477][bookmark: _Toc107310144][bookmark: _Toc457019807]卖方的技术文件
1.6.1 [bookmark: _Toc457022253][bookmark: _Toc469198019][bookmark: _Toc143406378]概述
(1) 卖方应提供如下资料：如1.5规定的设计依据，计算成果，外形图和详图；工厂组装和试验程序；运输、搬运、贮存、安装、运行和维修说明书；安装检查、现场试验和试运行的现场调试程序；设备材料清单；接线和继电保护装置原理图、逻辑图；产品样本和介绍；本条以及技术规范其它各节中所列出的产品性能和试验报告。本条以及技术规范其它各节中所列出的要求提供图纸和技术文件均应提交给买方审查。资料提交的日期和次序应符合合同规定，使收到时便于买方及时进行审查。除了提供参考的初步性质的图纸(应明确标明)外，正式提交的图纸和设计数据应该有卖方授权代表签署的证明，以证明该资料数据已由卖方校核且适合于工程中使用。在提交任何技术资料之前，卖方应事先得到对其将要提交的技术资料清单的批准，表明提交的次序和日期满足合同文件的要求。与设计联络会有关的图纸和资料，卖方应在设计联络会召开前10天全部提交给买方。
(2) 卖方应安排技术文件提交计划，并在设计联络会期间提供详细的技术文件总清单（包括计划提交日期）。其它外形图和数据应按照发包方和卖方协商确认的时间表提交。
(3) 卖方在合同规定时间应提供图纸资料，并同时提供电子版本文件（硬盘形式提供）。中间审查图纸资料电子文件2份，其中1份交买方，1份交项目设计单位。电子文件中的图纸要求采用*.DWG格式，文档采用*.DOC格式，收到上述图纸资料按合同规定时间召开设计联络会议。
(4) 只有当所有规定的全部文件提交，买方才签发一份交接证明给卖方，否则，将认为该项工作未完全。
(5) 卖方向买方提交的技术文件、图纸、资料及邮寄或传真这些技术文件、图纸、资料的费用均应包括在合同总价内，不再另行支付。
(6) 卖方应按相应条款所列要求提供的图纸、计算书、说明书、设备清单、安装进度表、试验报告的份数分别寄送买方和工程设计者。
	序号
	项       目
	业主
	工程设计单位

	1
	国家标准和规程规范（引用）
	1套
	1套

	2
	供审查的图纸和技术文件
	4套
	1套

	3
	审查通过的正式图纸和技术文件
	12套
	1套

	4
	审查通过的档案图缩印合订本（缩小图幅）
	12套
	1套

	5
	含审批通过的可复制的硬盘（软件、档案图、说明书、设备清单、定值计算书等）
	4套
	1套

	6
	计算书（经评审通过）、设备清单、逻辑图
	12套
	1套

	7
	各种说明书和试验报告
	12套
	1套


    
(7) 进口元件和部件的资料应为中、英文对照版，当两者发生矛盾时以中文为准。
(8) 卖方提交的图纸应遵循《水利水电工程制图标准》(SL 73)；图纸中的文字代号和电缆编号应遵守买方《项目代号及电缆编号》的规定。
(9) 图纸图幅必须符合ISO标准，不得使用与下述图幅不同的图纸。
A1 (594x841mm)
A2 (420x594mm)
A3 (297x420mm)
A4 (210x297mm)
1.6.2 [bookmark: _Toc143406379][bookmark: _Toc457022254][bookmark: _Toc469198020]轮廓图和数据
(1) 概述
卖方应提交合同设备的轮廓图、估计重量、尺寸、主要技术参数以及设备所要求的接口资料，以便对装有这些设备及其辅助设备的结构物进行设计。
(2) 继电保护系统轮廓图和数据
	序号
	图纸和数据名称(但不限于此)
	提供时间
(合同生效后天数)

	1. 
	继电保护设备保护配置图
	15天

	2. 
	各保护屏柜、保护单装置总体外形图及安装详图(包括尺寸、重量及开孔等)
	
15天

	3. 
	各保护装置主要数据及主要技术参数
	15天

	4. 
	各保护设备技术说明书
	15天

	5. 
	故障录波系统结构配置图
	15天

	6. 
	故障录波屏柜总体外形图及安装详图（包括尺寸、重量及开孔等）
	15天

	7. 
	设备主要数据及主要技术参数
	15天

	8. 
	故障录波技术说明书
	15天


1.6.3 [bookmark: _Toc457022255][bookmark: _Toc469198021][bookmark: _Toc143406380]详图和数据
(1) 概述
在合同设备着手制造之前，卖方应向买方提交下列详图和数据。这些图纸应表明所有需要的尺寸；设备的所有现场连接；电气回路的接线、端子结线和导线的规格以及去向。
(2) 继电保护系统详图和数据
	序号
	图纸和数据名称(但不限于此)
	提供时间
(合同生效后天数)

	1. 
	各保护装置逻辑框图
	60天

	2. 
	各保护装置原理接线图
	60天

	3. 
	各保护屏屏面布置图、屏内设备布置图、端子接线图，包括柜内、柜间以及与外部设备连接的端子图和现地安装接线图
	60天

	4. 
	安装在开关柜内的各保护单装置电气接线图、对外端子接线图等
	60天

	5. 
	各保护设备性能参数一览表(包括主要特性、参数、主要设备规格及特性等)
	60天

	6. 
	所有保护设备清单
	60天

	7. 
	故障录波屏原理接线图、逻辑框图、屏面布置图、屏内设备布置图、柜内端子接线图以及与外部设备连接的端子图和现地安装接线图
	60天

	8. 
	故障录波装置设备性能参数一览表（包括主要特性、参数、主要设备规格及特性等）
	60天

	9. 
	故障录波屏设备清单
	60天

	10. 
	与电站时间同步装置的对时方式
	60天

	11. 
	各保护、故障录波装置整定计算依据书及推荐的整定值
	60天

	12. 
	满足保护及故障信息管理子站通信的接口、规约、说明，通过通信方式上送的数据表等。
	60天

	13. 
	保护装置通过重庆市电力公司组织的动模试验等试验合格证书和入网许可资料
	[bookmark: _Hlk119165819]60天

	14. 
	三维设计模型初步成果
	60天

	15. 
	其他相关资料
	60天


1.6.4 [bookmark: _Toc457022256][bookmark: _Toc469198022][bookmark: _Toc143406381]说明书
(1) 概述
卖方应对每项设备的工厂组装和试验、搬运和贮存、安装、运行和维修、以及现场检查、初始运行、试验和试运行的程序提交详尽的书面说明书。继电保护系统应用软件程序及流程逻辑图的说明书。说明书应在发货前提交给买方，以便在实际的安装和运行之前，在现场能获得最终的经审查的文本，用来做好计划工作。
(2) 应提供以下说明书∶
	序号
	图纸和数据名称(但不限于此)
	提供时间
(合同生效后天数)

	1. 
	工厂组装和试验程序
	90天

	2. 
	保护定值计算书（评审后）
	150天

	3. 
	装卸和贮存说明书
	90天

	4. 
	安装说明书
	90天

	5. 
	运行和维修说明书
	90天

	6. 
	现场投入运行说明书
	90天

	7. 
	应用软件程序及流程说明书、软件中相关变量定义的说明、设备调试手册
	90天

	8. 
	三维设计模型最终成果
	180天


[bookmark: _Toc457022257][bookmark: _Toc469198023][bookmark: _Toc143406382]注：如因其他设备提供商无法提供其设备相关参数，保护定值计算书可根据实际情况延迟提交。
1.6.5 计算书
卖方在提供合同设备的设计图纸时，应同时提供给买方继电保护系统技术参数整定的整定计算依据书及推荐的整定值供买方参考。计算书应足够详细地说明基本设计方法、假设、使用准则，以证明设备能符合规定的要求并为寻找设备的故障提供充分的资料。

1.6.6 [bookmark: _Toc457022258][bookmark: _Toc469198024][bookmark: _Toc143406383]设备清单
卖方应在提供合同设备的设计图纸时，同时提交设备清单及设备清单软盘交买方批准。清单应包括本合同涉及的设备和辅助设备的制造厂名，以及制造厂的产品说明书和型式试验报告、部件编号、额定值、性能特性和能使买方得到备件所必需的其他有用资料。还应提供本合同文件包括的每块印刷电路板和分部组装件的单独的设备清单。若设备有未经买方批准的设备或元件时，卖方应承担可能对本设备退货的风险。
1.6.7 [bookmark: _Toc143406384][bookmark: _Toc457022259][bookmark: _Toc469198025]逻辑图及软件
(1) 逻辑图
应提供继电保护系统所有应用软件的逻辑图。该逻辑图还应按包括卖方对逻辑图图例、文字符号及阅读指导等说明。卖方提供的继电保护动作逻辑图应该与现场一致，避免使用通用的说明书。
(2) 软件
[bookmark: _Hlk119166083]继电保护系统的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调试维护软件，应随硬盘（2个）提供。在最后一批合同货物发货后5年内，软件的更新或功能增强均应无偿地提供给买方。在此之后，应使买方能以优惠的价格得到更新的软件。
1.6.8 [bookmark: _Toc457022262][bookmark: _Toc469198028][bookmark: _Toc143406387]竣工图及说明书
卖方提供的竣工资料均应按买方的档案管理要求整理成册，纸质资料共4套，电子版资料共2套（使用硬盘分别提供），并经买方审核通过。包括（但不限于）：
1）合同概况：合同协议书、工程概况、供货范围、设备主要性能参数、定值计算书、主要外购件配置清单等。
2）设备制造大事记：设备开工、材料进场、组装、自检、出厂验收、运抵现场、现场试验、现场试验、现场初步验收（移交）、消缺处理及验收等主要节点时间及佐证资料图片等。
3）制造过程资料：材料的材质证明文件、复检试验报告；焊缝质量检查记录和报告；自检、探伤检测记录；制造过程和组装状态的检查、测定记录、试运行报告等资料及图片。
4）缺陷处理：缺陷通知单，缺陷处理的（专家）分析会会议纪要，缺陷处理记录，缺陷处理后检测验收记录等资料及图片。
5）出厂验收（若有）：出厂验收申请、会议安排、验收记录、会议纪要等资料及图片。
6）运输交接：发运通知、装箱清单、现场交接验收单等。
7）现场安装及取证：调试记录、现场试验记录、验收及会议纪要、消缺处理及处理后验收记录等资料及图片。政府监督部门颁发的专项证书复印件（如有）等。
8）竣工图纸：设计修改通知单、制造竣工图等。
卖方应严格按合同的要求及规定的时间提交正确、完整、清晰的技术文件。技术文件的实际交付时间为符合合同要求的技术文件送达买方签收的时间。
1.6.9 [bookmark: _Toc143406388][bookmark: _Toc457022263][bookmark: _Toc469198029]电气图纸和说明书的特殊要求
(1) 系统接线图
图中应显示出设备与电源的连接，继电保护装置、故障录波装置、元件等的安装位置及代号，以及上述设备间的电气连接(系统图中应有包括设备元器件名称、型号、规格、数量的明细表及系统主要参数)，系统各设备代号应按买方要求进行编制。
(2) 原理接线图
图中应表明所供的继电保护装置的工作原理和电气连接，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继电保护装置及控制回路的工作原理；
2) 继电保护装置的参数整定范围；
3) 熔断器和断路器额定值；
4) 设备部件及元器件的明细表(包括名称、代号、型号、规格、主要参数和数量等)。
(3) 安装接线图
图中应显示继电保护装置各元件点与点间的连接(包括部件或模块的内部安装图)，继电保护装置和端子排应正确地表示在其相应位置上。端子排的一侧应清楚地标明外部接线的连接。安装接线图应注明所用电缆的型号、规格等参数。继电保护装置和端子排的标记应与原理接线图相对应。外接电缆有特别要求时应在图中说明。
(4) 盘面布置图
应标明控制柜和开关板前安装的设备和铭牌，并在图上按比例画出。同时还应标明设备名称、代号、规格、主要参数及数量等。设备代号应与系统结线图一致。应提供所有盘面设备和装置的清单，铭牌清单包括铭牌的尺寸和字体大小。卖方应在相应的图上注明铭牌的镌板，作为供审核图纸的一部分。
(5) 工厂组装和试验程序说明书
在设备工厂组装和试验前，应提交列有所要做的每步检查细节的程序，以表明本合同文件的要求已得到满足。工厂组装和试验程序应以表格形式提供，分项列出每个试验，并表示出设计的预期结果，并留出空白供组装和试验时填写实际观测结果。试验程序应包括所采用的试验值、可接受的最大(或最小)试验结果以及相应可接受的标准。如果工厂试验受到某种限制，则应给出充分解释，并经买方认可。
(6) 搬运、装卸和贮存说明书
应提交设备在现场搬运、装卸、贮存和保管时的详细说明书，并附有图解、图纸和重量。
(7) 安装说明书
卖方应向买方提供设备安装的详细说明书及表示安装顺序的相应图纸的缩影复印件。该说明书和图纸应包括设备安装期间应遵守的特殊注意事项等资料。
(8) 运行和维修说明书、设备调试手册
1) 卖方应提供详尽的运行和维修说明书，该说明书应包括相应图纸的缩影复制件、相应的部件一览表，所提供的全部设备的样本，还应包括运行、维修、拆卸或组装、以及订购更换部件时所必需或有用的资料。
2) 运行和维修说明书内容应完整清晰，说明书中采用的术语和标记应与卖方图纸上采用的一致。
3) 运行和维修说明书应清楚地说明所供设备的工作原理、特点和电气操作要求，并包括系统主要参数及全部的整定值。
4) 调试手册应详细阐述设备装置中每一原理保护功能的试验条件、调试方法、步骤、如何接线、断开回路等细节，要求具体落实到端子排、插件、压板、连片等器具。
5) 运行、维护说明书应按下列格式编制∶
继电保护系统运行、维护说明书
A.   继电保护系统概述
A.1  简述
A.2  运行方式和各部件描述
A.3  功能描述
A.4  操作说明
A.5  系统原理图
A.5  跳闸矩阵图
B.   维护说明
B.1  功能说明
B.2  定期维护
B.3  故障诊断
B.4  修理与测试
B.5  各种调整
C.   调试
C.1  工厂试验
C.2  现场调试说明
C.3  调试报告
D.   图纸
D.1  插件电路图
D.2  标有元件参数和布置位置的电路板和插件的图纸
D.3  电路说明
D.4  应用软件
E.   备品备件
F.   产品样本
故障录波系统运行、维护说明书
A.   故障录波系统概述
A.1  简述
A.2  运行方式和各部件描述
A.3  功能描述
A.4  操作说明
A.5  系统原理图
A.5  跳闸矩阵图
B.   维护说明
B.1  功能说明
B.2  定期维护
B.3  故障诊断
B.4  修理与测试
B.5  各种调整
C.   调试
C.1  工厂试验
C.2  现场调试说明
C.3  调试报告
D.   图纸
D.1  插件电路图
D.2  标有元件参数和布置位置的电路板和插件的图纸
D.3  电路说明
D.4  应用软件
E.   备品备件
F.   产品样本
(9) 现场检查、试验、试运行和考核运行程序
卖方应提交现场安装后设备检查、试验、试运行和考核运行的详细程序的手册，并应包括有关图纸和说明。其内容应包括设备现场检查、试验、试运行和考核运行的操作和试验的详细的程序。
程序应以表格形式分项列出每项操作和试验，注明设计所预计的结果，并留出空白以填写在调试和试验过程中的实际观察结果。
1.6.10 [bookmark: _Toc457022264][bookmark: _Toc469198030][bookmark: _Toc143406389]图纸审查
(1) 买方只对卖方图纸和技术文件做概要性审查，对任何性质的错误和疏忽，图纸或说明中的偏差，或由此偏差而可能产生的与其它设备的配合问题，均由卖方负责。
(2) 买方将在收到送审图纸后30天内审查完图纸，并将审查意见返回卖方；卖方在收到买方审查意见后15天内完成图纸的修改，并对修改部分做出必要的标记，修改后的图纸重新提交买方审查，只有经买方批准后的图纸才能进行生产。
(3) 批准后的图纸，在生产和安装期间若发现图纸中仍有错误或不满足合同要求的地方，卖方应无条件进行修改和更换设备，并满足要求。
1.7 [bookmark: _Toc69733298][bookmark: _Toc70996670][bookmark: _Toc70996976][bookmark: _Toc73415966][bookmark: _Toc73416611][bookmark: _Toc73416764][bookmark: _Toc75871211][bookmark: _Toc143406390][bookmark: _Toc424572545][bookmark: _Toc25762874][bookmark: _Toc53133478][bookmark: _Toc107310145]材料和制造工艺
1.7.1 [bookmark: _Toc143406391]设备制造选用的材料应是新的、适用的优质产品，并且无缺陷。材料的规格、包括等级应符合相应的标准，并表示在适当的详图上，以提交买方审批。
1.7.2 [bookmark: _Toc143406392]用于设备和部件的材料都应经过试验，试验按ASTM规定的有关方法进行，材料试验报告应提交买方。
1.7.3 [bookmark: _Toc143406393]合同设备应在良好的工艺条件下进行制造，制造工艺应是经实践证实是最先进的。全部设计和制造工作应由专业技术人员和经训练的熟练技工担任。所有零部件应严格按规定的标准加工，零件可互换，便于修理。设备的生产过程应进行严格质量控制，确保提供设备的质量。
1.7.4 [bookmark: _Toc143406394]所有的配合件，应按其用途选择合适的机械制造公差，公差应符合国际标准协会（ISO）标准。
1.8 [bookmark: _Toc73415967][bookmark: _Toc73416612][bookmark: _Toc73416765][bookmark: _Toc75871212][bookmark: _Toc143406395][bookmark: _Toc424572546][bookmark: _Toc25762875][bookmark: _Toc457019810][bookmark: _Toc69733301][bookmark: _Toc70996671][bookmark: _Toc70996977][bookmark: _Toc53133479][bookmark: _Toc107310146]辅助电气设备
1.8.1 [bookmark: _Toc143406396]概述
(1) 除非另有规定，辅助电气设备应符合1.5条中所列的标准和规程，同时考虑设备现场运行条件，所有技术规范的要求和所有制造厂的保证值均应根据这些条件制定。
(2) 除非另有说明，卖方所提供的所有电气设备应适用于50Hz单相交流220V或三相交流380V电源，或者直流220V电源，并在下列变化范围内能正常运行：
交流380/220V系统：		85%～115%Un    49.5~50.5Hz
直流220V系统：			80%～115%Un
卖方所提供的合同设备若需要其它电压等级的电源供电，则应由卖方提供的电源转换装置供给。
(3) 卖方所提供的所有电气设备应具有耐受过电压的能力。当系统出现短时（2s内）操作过电压（3倍额定电压）时，电气设备不应破坏。
(4) 导线的安装应符合ANSI 标准有关条款的要求。
1.8.2 继电器
(1) 继电器应符合IEEE313/ANSI C37.90的规定。继电器应选用Omron、Siemens、Schneider或等同产品，柜内端子应采用Weidmueller、Phoenix或等同产品。
(2) 为了缩短总的跳闸时间，应配备快速动作出口继电器如干簧继电器或静态继电器。
(3) 继电器接点应有足够的额定容量以满足运行，继电器线圈能持续带规定负荷并具有耐热措施。继电器接点应由优良材料组成，重复动作接点不粘连。
继电器控制接点容量：	DC220V 　5A
220V直流下开断容量：	电阻负载 250 W
	                    L/R =40ms 120W
(4) 时间继电器应为固态式，带有防尘盖和2个单极双掷接点回路。时间继电器的延时应能易于调整，且调整后保持不变。延时整定范围要求大于整定值的50%。延时的整定应具有明显的刻度。
(5) 具有跳闸输出的每个继电器（包括跳闸继电器）至少带五对独立的跳闸接点并设电气防跳回路。
(6) 使用多对接点跳闸时，继电器的最大延时不超过2-5 ms。
(7) 所有保护继电器的铭牌应清楚，应有下面内容：
-继电器型号
-继电器功能；
-特性曲线；
-继电器线圈额定电流或电压；
-额定接点容量；
铭牌应放在保护继电器的正面
1.8.3 [bookmark: _Toc143406398]按钮
(1) 所有按钮应为重载防油结构，并有防误操作设施。
(2) 接点额定值
· 最高设计电压：交流500V和直流250V
· 最大持续电流：10A(交流或直流)
· 最大感性开断电流：交流220V，3A和直流220V，1.1A
· 最大感性关合电流：交流220V，30A和直流220V，15A
(3) 按钮应符合NEMA标准有关条款的要求。
1.8.4 [bookmark: _Toc143406401]指示灯
选用施耐德、ABB、西门子或同档次及以上的优质产品。
(1) 型式
指示灯应为开关板型，具有合适的有色灯盖和整体安装的电阻，指示灯的发光元件应采用LED。有色灯盖应采用透明材料，不会因为灯发热而变软。应能从屏的前面进行指示灯的更换，并提供所有更换所需的专用工具。所有有色灯盖应具有互换性，而且所有的灯应为同一类型和额定值。
(2) 特殊要求
用于各种场合的指示灯和光字信号由卖方选择并提交买方批准。
1.8.5 [bookmark: _Toc143406402]控制、转换和选择开关
选用施耐德、ABB、西门子或同档次及以上的优质产品。
(1) 型式
开关板或控制柜盘前安装的手动开关为重载、旋转式、带限位结构。
(2) 额定值
· 最高设计电压：交流500V或直流250V；
· 持续工作电流：10A(交流或直流)；
· 最大感性开断电流：交流220V，3A或直流220V，1.1A；
· 最大感性关合电流：交流220V，30A或直流220V，15A。
(3) 面板
每个开关面板应能清楚地显示每一工作位置。面板的标志应由卖方选择并经买方批准。
1.8.6 电子元件和组件
所有电子元件应经过严格的筛选及防止老化，其设计寿命不少于30年。卖方应给出所有电子元件使用参数的允许偏差。
电子元件焊接在印刷电路板上，防止虚焊、松焊，不允许搭接，焊接表面应涂有一层保护层，以防止焊点被腐蚀。
一个或几个印刷电路板组成一个功能组件，印刷电路板之间采用接触良好、可靠、耐用、并有防松脱措施的接插器连接，不允许在印刷电路板之间用导线直接连接。卖方应同时供应接插器的试验接插头，以便需要时，向装置输入试验信号或对装置测试。
印刷电路板上的所有元件和测试点应有清楚、永久、耐清洗的标记，以表明元件标号和组件标号。所有接插器应有统一的规格。
1.8.7 [bookmark: _Toc143406404]电气接线和端子
(1) 电缆和电线
1) 总则
卖方提供的所有电缆、电线必须是阻燃型、材质为无氧铜材，控制电缆应采用屏蔽电缆。电缆和电线的额定值应符合本节的规定，并应适于其工作环境。在电缆或电线过门铰链之处，应使用具有柔韧性的铜绞线。
控制电缆应采用屏蔽电缆。
2) 一般控制和动力回路的电线和电缆
(a) 型式：单芯或多芯，动力电缆采用铜芯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阻燃电力电缆；控制电缆采用阻燃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编织屏蔽控制电缆。
(b) 导体：多股镀锡铜绞线、控制回路截面积不小于1.5mm2，动力回路不小于4mm2，电流互感器回路不小于4mm2，电压互感器回路不小于2.5mm2，但下列情形除外：如载流量及短路故障水平需要，应使用更大截面积的导线；仪用互感器二次线圈引线应满足二次负载要求。
(c) 绝缘：
· 交流额定电压：			0.6/1kV
· 工作温度：电缆导体长期运行工作最高温度为200℃，最低温度－40℃。
· 短路温度：短路时（最长持续时间不超过5s）电缆导体的最高温度不超过250℃。
· 阻燃特性：阻燃材料耐105℃。
(d) 标志：绝缘导体应根据ICEA方法2或方法4作上色码标志。
3) 用于低信号电平回路的电缆和控制线
(a) 型式：双绞线或三绞线(用于电阻型温度检测计)，采用阻燃聚乙烯绝缘铜丝编织分屏蔽、总屏蔽聚氯乙烯护套计算机电缆。
(b) 导体：单芯、退火硬铜，截面积1.0mm2 或以上。
(c) 绝缘：
· 额定电压U0/U：	300V/500V
· 工作温度：电缆导体长期运行工作最高温度为200℃，最低温度－40℃。
· 短路温度：短路时（最长持续时间不超过5s）电缆导体的最高温度不超过250℃。
· 阻燃特性：阻燃材料耐105℃。
(d) 标志：绝缘导体应根据ICEA方法2或方法4作上色码标志。
4) 4芯以上控制电缆应留有10%～20%的备用芯，芯数多的电缆取低值，但备用芯数最少不少于2。
5) 卖方应对本合同供货范围内的全部设备及电缆，编制端子结线图和电缆清册，每根电缆两端应设置与电缆清册上一致的识别编号。电缆清册应按买方认可的格式对每根电缆标明电缆型号、长度、起止位置及安装编号。
6) 交流U、V、W、N电缆的颜色分别为黑、褐、灰、浅蓝色。
(2) 导线端子和端子板
1) 总则
1) 设备内的电气接线应布置整齐、正确固定并连接至端子，所有控制、仪表和动力的外部连接只需接在设备内端子板的一侧。每组端子板应至少预留20%的端子，任何一个端子板螺钉不得接入多于2根的导线。
2) 端子板
端子板应为有隔板的凹式螺丝型端子，端子板的额定值如下：
· 最高电压(AC)：		不低于600V
· 最大电流(AC)：		不低于30A
模拟量、控制、指示和电源回路应用独立的接线端子排，每一个独立端子排单独命名，端子采用数字编号，标识清晰牢固。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引线应接于具有极性标志和铭牌的短路端子板上，交流电流和电压回路应使用试验端子。
3) 导线端子
导线应用导线端子与端子板或设备连接。导线端子规定如下：
· 16mm2以下的导线应为园形舌片或铲形舌片，压接式铜线端子。
· 16mm2及以上导线应为1孔或NEMA型2孔压接式铜线端子。
· 控制回路端子可压接导线截面：     0.5～2.5mm2
· 电源回路端子可压接导线截面：     2.5～10mm2
· CT回路端子可压接导线截面：      4～10mm2
· 所有导线采用导线鼻子与端子排或设备连接；
· 所有导线端子应有与要求或接线图一致的标志。
4) 线槽
卖方应提供走线槽，以便于盘内保护装置及元器件的配线，固定电缆及端子排的接线。走线槽的配置应合理，固定可靠，线槽盖启闭密封性好。
1.8.8 [bookmark: _Toc143406403][bookmark: _Ref143529530][bookmark: _Ref143530171]电气盘
[bookmark: _Toc70996978][bookmark: _Toc73415968][bookmark: _Toc73416613][bookmark: _Toc73416766][bookmark: _Toc457019814][bookmark: _Toc69733305][bookmark: _Toc70996672][bookmark: _Toc75871213][bookmark: _Toc143406405][bookmark: _Toc457019811]应提供外表美观、经批准的全封闭的钢壳体来安装电气设备，柜体颜色、门楣的样式需买方审核同意后方可实施。壳体应由坚固的自支持的钢板构成，并装有带密封件和铰链、长度为柜全长的门。门的位置应方便接近设备。壳体的每扇门应装有安全锁。
电气盘面板由不小于2.5mm的薄钢板制成，壳体钢板厚度不小于2mm，屏柜尺寸常规为800×600×2260（宽×深×高，mm），其中屏柜高包括60mm盘顶档板的高度，门轴设在面对盘面正面的右侧。布置在同一区域的电气柜、箱的外形尺寸应一致。若为其它尺寸，则需经买方的批准，但排在一起的盘柜高度应一致。电气盘采用点焊固定在预埋的槽钢上（槽钢不属本供货范围）。
至少应涂有两层底漆，面漆用半光泽漆，除非另有要求，电气盘柜的防护等级为IP43。壳体内应有内安装板以便安装电气设备。在设计联络会上，买方提供公司LOGO、盘柜名称及其布置方案。
1) 盘（柜、箱）体进线
所有电气盘（柜、箱）体应采用下进线，具体进线方式在设计联络会上确定。电气盘、柜、箱体内的电器元件应为进线电缆的布置、固定、标牌安装预留充足的空间。进线的电气盘（柜、箱）体内的电器元件距离盘（柜、箱）面板的距离应不少于300mm。卖方应提供电气盘（柜、箱）的面板及内部元器件布置图。
2) 百页窗
电气盘柜应设置必要的通风孔或通风窗。百页窗应设计成能防止昆虫进入，或者窗前装有格网。设有通风机的进风口要加防尘滤网。
3) 加热器和智能型恒温控制器
[bookmark: _Toc398731208]为控制柜内的温度和湿度，柜内应装有加热器、智能型恒温控制器。加热器的放置应确保空气循环流畅，并在过热状态时不会损坏设备。加热器额定电压应为单相交流220V。加热器和智能型恒温控制器应带有投入/切除开关。
4) 电缆及电缆管的连接
对墙上安装的壳体，其顶部或底部应有可拆卸的带密封垫的板，以利现场为电缆管开孔。对楼板上安装的壳体，其顶部应有可拆卸的带密封垫的板，其底部应预留电缆敲落孔，以利电缆的引入，并有固定电缆的设施。
5) 灯和插座
对柜正面垂直面积大于1.0m2的壳体，其壳体内应装有1盏足够亮度的LED灯和开关，2个插座（二孔和三孔各一个），以方便运行和维修。灯应是节能型光源，灯具应带保护罩，并带有护线板和电源开关。插座应为双联（二孔和三孔）、10A、两极、三线式。灯和插座的动力电源为单相交流220V，插座回路开关带30mA漏电电流动作保护开关。
6) 接地（应满足最新的电网反措、二次接地要求）
(1) 保护接地：柜内应装有保护接地铜母线，该铜母线截面应不小于100mm2并安装在柜的宽度方向上。柜的框架和所有设备的其它不载流金属部件都应和接地母线可靠连接，铜母线应装有连接接地导体的端子，并应采用良好的防锈措施。该接地母线应至少在两个位置与电站接地网相连，且铜质连接线的截面不小于100mm2。柜上还应提供每个屏蔽设备用的接地端子。
(2) 工作接地：柜内应装有工作接地铜母线，该铜母线截面应不小于100mm2，并使用小绝缘子架起（与柜体绝缘），安装在柜的宽度方向上。屏柜内装置的接地端子应采用截面不小于4mm2多股黄绿接地线和此接地铜排相连，屏柜内二次回路的电缆屏蔽层应采用不小于4mm2的多股铜线和此接地铜排相连，接地铜排应用截面不小于50mm2的铜缆与保护室内的等电位接地网相连。
(3) 每个屏柜背后方的基础两端外侧应配有一M12的接地跨接线连接镀锌螺栓，以便设备安装就位后屏柜有明显可见的接地跨接线，接地跨接线采用截面不小于40×5mm2的铜排，长度由卖方确定并提供。
7) 标志
壳体内的电缆和电线端部应有粘性的、自层压型的标志加以识别。标志上应印有与卖方图纸相符的电缆或电线的编号。标志上应有透明的层压表层，该表层能耐油、耐磨擦和耐高温。
8) 盘内接线
每块盘的左、右两侧应设置端子排，以连接盘内、外的导线。每个端子一般只连接一根导线。
盘内组件应用绝缘铜导线直接连接，不允许在中间搭接或"T"接。盘内导线应整齐排列并适当固定。
强电和弱电布线应分开，以免互相干扰，活动门上器具的连线应是耐伸曲的软线。
组件和电缆应有防止电磁干扰和隔热的措施。所有其它组件与电子元件连接时，若组件的工作电压大于电子元件的开路电压时，应有相应的隔离措施。
面对电气盘正面，交流回路的导体相序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从后到前，应为U－V－W－N；直流回路的导体极性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从后到前为正－负。
盘内连接导体的颜色，交流回路U、V、W分别为黑、褐、灰色，中性线N为浅蓝色；直流正极回路红色，直流负极回路白色。
9) 试验座和连接片
电气盘盘面应按需要设置试验插座和连接片。试验插座应是半嵌入式，盘后接线，并带有能取下的外罩，安装在盘的下部。所有试验插座都应有回路识别标记，试验时能短接电流互感器，并不影响其它回路。
1.9 [bookmark: _Toc402732183][bookmark: _Toc424572547][bookmark: _Toc25762876][bookmark: _Toc53133480][bookmark: _Toc107310147][bookmark: _Toc457019813][bookmark: _Toc69733304][bookmark: _Toc70996673][bookmark: _Toc70996979][bookmark: _Toc73415969][bookmark: _Toc73416614][bookmark: _Toc73416767][bookmark: _Toc75871214][bookmark: _Toc143406409]铭牌与标牌
1.9.1 [bookmark: _Toc143406406]概述
每一项主要的设备与辅助设备均应有一个永久固定的铭牌，铭牌应清楚标出序号、制造厂家的名称、规格、特性、重量、出厂日期以及其它有用的数据。刻度盘、表计和铭牌均应以国际制单位(SI)表示。为了工作人员操作的安全，应提供专门的标牌以表明主要的操作说明、注意事项或警告。另外，盘上装的每一个仪表、位置指示器、按钮、开关、灯或其它类似设备应有永久性的标牌以表明控制功能。电气接线和仪表(包括继电器)也应标有编号并与电气控制图上的编号相对应。
1.9.2 [bookmark: _Toc143406407]文字
主要设备铭牌均应使用英文和中文刻制，其它设备铭牌应使用中文或英文刻制，并能抗气候的影响。所有的铭牌和标牌应永久性地安装在相应的设备上，其位置应清楚易见。刻制大写英文字母和中文印刷体，字体应清晰可见。
1.9.3 [bookmark: _Toc143406408]审批
装设在供货设备上的铭牌的清单及图样应提交买方审查。
1.10 [bookmark: _Toc424572548][bookmark: _Toc25762877][bookmark: _Toc53133481][bookmark: _Toc107310148]吊具
设备的主要部件上均应设置与起吊装置联接的吊耳和吊孔等。
1.11 [bookmark: _Toc424572549][bookmark: _Toc25762878][bookmark: _Toc53133482][bookmark: _Toc107310149]备品备件
1.11.1 [bookmark: _Toc143406410]概述
备品备件应能与原设备互换，并有与原设备相同的材料和软件。备品备件应按要求处理并必须与其它设备的部件分开装箱，以防止在贮藏时变质。箱上应有明显的标记，以便识别箱内所装的部件。电气线圈和其它精密的电气元件，必须包装在可靠、防潮的容器中或带干燥剂的塑料袋中，或用其它有效的方法包装。
1.11.2 [bookmark: _Toc143406411]买方要求的备品备件
卖方应为数字式继电保护系统、故障录波系统提供以下规定的备品备件。
	序 号
	名        称
	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电源模块
	
	块
	每型各1
	

	2. 
	空气开关
	
	个
	每型各1
	

	3. 
	交流变换插件
	
	块
	每型各1
	

	4. 
	出口插件
	
	块
	每型各1
	

	5. 
	继电器
	
	只
	每型各5
	

	6. 
	熔断器
	
	只
	每型各10
	


[bookmark: _Toc143406413]1.11.3  卖方应提供在安装和现场试验过程中的备品备件，这些备品备件包括在合同总价中，并应列出备品备件的名称、数目。这些备品备件不计算在买方要求的备品备件范围以内。
1.11.4   互换性
卖方提供的合同设备的备品备件，其尺寸和公差应与本体完全相同，以保证各设备部件之间的互换性。所有的备品备件的材料和质量应与原设备相同。
[bookmark: _Toc227298864][bookmark: _Toc424572550][bookmark: _Toc25762879][bookmark: _Toc53133483][bookmark: _Toc107310150]1.12  专用工具
买方要求的专用工具的具体内容详见下表。
	序 号
	名         称
	规  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微机继电保护测试仪
	MQW11
	台
	1
	

	2
	数字式万用表
	共立
	只
	5
	

	3
	指针式万用表
	共立
	只
	1
	

	4
	一字改刀
	0.5×3.0×80 mm带防滑手柄
	只
	5
	

	5
	一字改刀
	0.6×3.5×100 mm带防滑手柄
	只
	5
	

	6
	高精度钳型电流表
	
	台
	1
	

	7
	标准电流表
	
	台
	1
	

	8
	标准电压表
	
	台
	1
	

	9
	双钳相位表
	
	台
	1
	

	10
	全自动高精度光纤熔接机
	
	台
	1
	

	11
	光功率计红光一体机（测试激光笔）
	
	台
	1
	测距不小于10公里，支持SC、FC接口

	12
	调试笔记本
	
	台
	1
	操作系统：Windows11、CPU处理器：I7-1260p/3.5k、OLED触摸屏1808TS、内存：32G、硬盘容量：1T固态硬盘、显卡：Intel IrisXe


1 [bookmark: _Toc457022285][bookmark: _Toc469198050][bookmark: _Toc70996674][bookmark: _Toc70996980][bookmark: _Toc73415970][bookmark: _Toc73416615][bookmark: _Toc25762880][bookmark: _Toc73416768][bookmark: _Toc75871215][bookmark: _Toc143406414][bookmark: _Toc424572551][bookmark: _Toc53133484][bookmark: _Toc107310151]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1.10 
1.11 
1.12 
卖方应提供在安装和现场试验过程中的专用工具，这些专用工具包括在合同总价中，并应列出专用工具的名称、数目。这些专用工具不计算在买方要求的备品备件范围以内。
1.13 [bookmark: _Toc143406415][bookmark: _Toc424572552][bookmark: _Toc25762881][bookmark: _Toc457022280][bookmark: _Toc469198046][bookmark: _Toc70996675][bookmark: _Toc70996981][bookmark: _Toc73415971][bookmark: _Toc73416616][bookmark: _Toc73416769][bookmark: _Toc75871216][bookmark: _Toc53133485][bookmark: _Toc107310152]  设计联络会
[bookmark: _Toc143406416][bookmark: _Toc38022496]1.13.1  设计联络会的规定
(1) 为协调合同设备的设计、工程设计及其它方面的工作，以保证合同有效及顺利地实施，买方和卖方应在卖方所在地召开一次设计联络会，双方商议在合同生效后30天内召开设计联络会。
(2) 合同双方应在设计联络会上讨论设计方案、有关技术问题，协调与土建安装工程和其它方面的工作与衔接、合同设备与其它系统设备的接口、资料交换、工作进度等。
(3) 卖方应在设计联络会前10天，向买方提供设计联络会上需讨论的技术资料。
(4) 联络会会议地点为卖方工厂，会务工作（包括会议技术文件准备、用具、准备会议纪要等）由卖方负责。买方代表包括买方相关专业人员、工程设计相关专业人员、与本合同设备相关联的设备厂家人员（若有必要）参加，每次会期约 3天，各次设计联络会的组织、实施以及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往返交通费、会议食宿、资料等）均包括在合同总价中。
(5) 为便于买方技术人员更好地理解与合同设备的设计和运行有关的各种技术问题，卖方应安排买方人员参观工厂。
(6) 除联络会议外，由任一方提出的所有有关合同设备设计的修改和/或变更都应经双方讨论并书面同意。任一方接到需批复的文件或图纸后30天内，应将书面的批复或意见返还问题提出方。
(7) 在设计联络会中，买方对卖方设计的任何审查，均不能因此而免除卖方按本合同规定应承担的任何义务和责任。
(8) 在设计联络会期间，买方或买方代表人员有权就合同设备的技术方案、性能、参数、试验、工作与工程及其它系统设备的接口等方面的问题，进一步提出改进意见或对合同设备设计、试验和结构布置等补充技术条件和要求，卖方应认真考虑并研究改进、予以满足。
(9) 设计联络会将以会议纪要的形式确认双方协定的内容，卖方应接受设计联络会的意见、建议或要求，并在合同执行中遵守。设计联络会的会议纪要由卖方起草，经会议双方代表签字后生效。在设计联络会期间如对合同条款、技术规范有重大修改时，或涉及合同额外费用时，须经过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同意。设计联络会均不免除或减轻卖方对本合同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
(10) 设计联络会的有关规定详见《商务部分》的相关条款。
1.13.2    设计联络会主要内容
联络会讨论和审查的主要内容为：
· 继电保护、故障录波系统设计所采用的标准；
· 继电保护、故障录波系统总体设计方案及逻辑框图或系统图；
· 继电保护、故障录波系统设备硬件系统的详细配置和接口要求，以及各设备的构造及性能参数；
· 与保护及故障信息管理子站通信的问题；
· [bookmark: _Toc457022281][bookmark: _Toc469198047][bookmark: _Toc70996676][bookmark: _Toc70996982][bookmark: _Toc73415972][bookmark: _Toc73416617][bookmark: _Toc73416770][bookmark: _Toc75871217][bookmark: _Toc143406423]其它买方认为必要讨论的议题。
· 继电保护、故障录波设备的型式试验报告和设计制造质量保证文件；
· 继电保护、故障录波系统详细设计图纸及技术资料；
· 继电保护、故障录波系统的安装试验程序；
· 其它买方认为必要讨论的议题。
· 继电保护、故障录波系统软件功能设计文件；
· 讨论卖方提交图纸中的细节问题；
· 继电保护、故障录波系统与其他设备的接口；
· 继电保护、故障录波系统对外通信问题；
· 工厂验收程序；
· 讨论货物的交货、运输、组装、安装、试运行和验收试验；
· 其它买方认为必要讨论的议题。
1.13.3  其它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卖方应及时回答买方提出的技术文件范围内的有关设计和技术问题。同样，买方也应配合卖方工作。
根据工程的需要，卖方应按买方的要求，派人参加由买方召开的协调会。
1.14 [bookmark: _Toc424572553][bookmark: _Toc25762882][bookmark: _Toc53133486][bookmark: _Toc107310153]  工厂组装、试验
[bookmark: _Toc457022282][bookmark: _Toc469198048][bookmark: _Toc143406424]1.14.1  概述
卖方应按合同文件规定对所有设备在工厂进行设备组装和试验。当买方有疑问要求进行验证设备性能的另外试验时，卖方应执行。放弃试验或买方是否亲自目睹试验都不能免除卖方满足合同技术要求的责任。
(1)设备出厂时应进行检查、试验和验收，以验证设备性能是否达到了合同规定的保证值。卖方应按相关规程规范、合同文件及产品图纸的要求，对产品的质量进行检验，只有检验合格后，才准予验收。
(2)设备出厂前，买方将派代表参加该批次设备的出厂验收试验的见证。卖方应在工厂试验前30天前提交详细的工厂试验计划供买方审定。并在正式开始试验前15天通知买方，以便买方代表可以亲自目睹试验。当买方有疑问要求进行验证设备性能的另外试验时，卖方应执行。放弃试验或买方是否亲自目睹试验都不能免除卖方满足合同技术要求的责任。
(3)验收地点为卖方工厂，验收工作（包括验收中的技术文件准备、仪器、工具、验收会议纪要等）由卖方负责。买方代表包括买方相关专业人员、工程设计相关专业人员、买方安装单位人员（若有必要）参加，工作时间为 3天，验收工作的组织、实施以及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往返交通费、会议食宿、资料等）均包括在合同总价中。

[bookmark: _Toc457022283][bookmark: _Toc469198049][bookmark: _Toc143406425]1.14.2  试验要求   
(1) 卖方应按合同文件要求提供车间装配和试验计划。
(2) 卖方应在工厂试验前30天前提交详细的工厂试验计划供买方审定。并在正式开始试验前15天通知买方，以便买方代表可以亲自目睹试验。卖方在完成试验后提供10份试验报告，并包括适当的特性曲线、试验证书、结果等。
(3) 继电保护系统全部设备都在工厂完成装配。
1.15 [bookmark: _Toc457022268][bookmark: _Toc469198034][bookmark: _Toc73416773][bookmark: _Toc75871220][bookmark: _Toc143406437][bookmark: _Toc424572555][bookmark: _Toc25762884][bookmark: _Toc53133488][bookmark: _Toc107310155]安装、调试及现场试验的技术服务
[bookmark: _Toc69802006][bookmark: _Toc71945429][bookmark: _Toc72142299][bookmark: _Toc116636569][bookmark: _Toc130370962][bookmark: _Toc73416620][bookmark: _Toc73416774][bookmark: _Toc75871221][bookmark: _Toc143406442][bookmark: _Toc69733302][bookmark: _Toc70996679][bookmark: _Toc70996985][bookmark: _Toc73415975]1.15.1   概述
继电保护、故障录波系统设备将由买方安装单位安装，卖方应派遣技术人员到工地指导安装工作。卖方技术人员对合同设备的现场就位、检查、安装、试验和全厂保护定值录入的技术指导负责，对系统调试、试运行和在商业运行前的最终调试负有指导和配合责任。
卖方为完成合同设备现场服务的全部费用包含在合同总价中，不因现场服务实际人的天数的增减或现场加班而变化。
双方应该根据工地施工的实际工作进展，通过协商决定卖方技术人员的准确专业、人员数量、服务的持续时间、以及到达和离开工地的日期。如果安装出现延期，则可根据买方的要求，卖方技术人员返回本部或仍留在工地，但费用不调整。
卖方应该列出所需的人员和工具的类型和数量，在设备安装前提供安装、调试、试验程序及验收表格。
[bookmark: _Toc38020570][bookmark: _Toc38022507]1.5.2   卖方技术服务
卖方应及时提供与本合同设备有关的安装（包括现场组装）、试验等相应的技术指导、现场培训等全过程的服务并参加验收。
[bookmark: _Toc38020571][bookmark: _Toc38022508]1.15.3  卖方现场技术指导
卖方需派代表到现场进行技术服务，指导其他安装承包商按卖方的技术资料进行安装（包括现场组装）、调试、现场试验，对安装承包商就工艺、方法、程序和注意事项提出要求，使其符合有关技术和标准的要求，并负责解决合同设备在安装、现场试验中发现的制造质量及性能等有关问题。
[bookmark: _Toc38020572][bookmark: _Toc38022509]1.15.4  卖方技术人员的资质
卖方派到现场服务的技术人员应是有实践经验、可胜任此项工作的人员。卖方派到现场服务的技术人员在本合同生效后2个月内提交买方予以确认。买方有权提出更换不符合要求的卖方现场服务人员，卖方应根据现场需要，重新选派买方认可的服务人员，如果卖方在书面提出该项要求10天内卖方没有答复，将按本合同有关规定视为延误工期等同处理。
[bookmark: _Toc38020573][bookmark: _Toc38022510]1.15.5  卖方技术指导的责任
由于卖方技术服务人员对安装（包括现场组装）、现场试验的技术指导的疏忽和错误以及卖方未按要求派人指导而造成的损失应由卖方承担相应的责任。
1.15.6 [bookmark: _Toc38022511] 卖方现场服务人员的职责
1.15.6.1 卖方现场服务人员的任务主要包括设备催交、设备到货清点、工地开箱检验、设备质量问题的处理、与其他设备厂商的协调工作、指导安装和试验、参加验收。
1.15.6.2在安装和调试前，卖方技术服务人员应向买方进行技术交底、讲解和示范将要进行的程序和方法。对重要工序，卖方技术人员要对施工情况进行确认和签证，否则买方不能进行下一道工序。经卖方确认和签证的工序如因卖方技术服务人员指导错误而发生问题，卖方负全部责任。
1.15.6.3卖方现场服务人员应有权代表卖方全权处理现场出现的一切技术和商务问题。如现场发生质量问题，卖方现场人员要在买方规定的时间内处理解决。
1.15.6.4卖方对其现场服务人员的一切行为负全部责任。
1.15.7 [bookmark: _Toc38022512]  买方的义务
买方要配合卖方现场服务人员的工作，并在生活、交通和通讯上提供方便，其所需费用由卖方自理。




[bookmark: _Toc73416777][bookmark: _Toc73416623][bookmark: _Toc70996681][bookmark: _Toc70996987][bookmark: _Toc73415978][bookmark: _Toc69733306][bookmark: _Toc457019815][bookmark: _Toc75871224][bookmark: _Toc143406457][bookmark: _Toc424572556][bookmark: _Toc25762885][bookmark: _Toc53133489][bookmark: _Toc107310156]
第2章 继电保护专用技术条款
2.1 [bookmark: _Toc457019816][bookmark: _Toc69733307][bookmark: _Toc70996682][bookmark: _Toc70996988][bookmark: _Toc73415979][bookmark: _Toc73416624][bookmark: _Toc73416778][bookmark: _Toc75871225][bookmark: _Toc143406458][bookmark: _Toc424572557][bookmark: _Toc25762886][bookmark: _Toc53133490][bookmark: _Toc107310157]范围
本节技术条款规定了由卖方供应的继电保护系统及其附属设备的设计、制造和试验方面的具体要求。该系统的现场安装和试验由其他承包商在卖方安装指导人员及现场调试工程师的技术指导下完成。
2.2 [bookmark: _Toc73415981][bookmark: _Toc73416626][bookmark: _Toc73416780][bookmark: _Toc75871227][bookmark: _Toc143406465][bookmark: _Toc424572560][bookmark: _Toc25762887][bookmark: _Toc457019818][bookmark: _Toc69733309][bookmark: _Toc70996684][bookmark: _Toc70996990][bookmark: _Toc53133491][bookmark: _Toc107310158]一般技术要求
卖方提供的数字式继电保护系统应满足如下技术要求：
2.2.1 数字式继电保护系统的基本技术条件应符合GB/T 14285《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技术规程》、NB/T 35010《水力发电厂继电保护设计规范》等标准的要求。
2.2.2 应采用数字式、微处理器逻辑构成的继电保护系统，产品应在技术上先进，且有成功的运行经验。微处理器采用适用于工业环境中使用的高可靠性、低功耗、抗干扰能力强的工业型微机，其运行速度、存储容量能与保护系统的任务和要求相适应。保护设备的可靠性、灵敏性和速动性能满足电站安全运行和本招标文件的要求。
2.2.3 各种保护装置采用2个及以上的32位CPU系统结构，负责完成保护逻辑、跳闸出口及对外通信等任务。CPU负荷率应小于30%，装置的采样率应不小于每周波20点。
2.2.4 数字式继电保护系统的软件、硬件具有自动检测、连续监视功能、容错功能和动作记录存储功能，掉电数据保存功能。某一子系统的部分软件或硬件故障均不影响该系统其它部分的正常工作。自监视应能监视到：模/数转换模块、微处理器的硬件及软件、跳闸继电器（每台断路器有两个跳闸回路应分开进行监视）。如装置内部故障应能在保护屏上发信号并输出信号接点至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
2.2.5 数字式继电保护系统应由标准化的元件构成，这些元件应易于更换，对具有相似设计的元件应具有互换性。保护装置应具有标准的试验插件和试验插头，以便对各装置的输入及输出回路进行隔离或通入电流、电压进行试验。
2.2.6 数字式继电保护系统的硬件应具有足够的冗余度，每个子单元应提供独立的电源、出口继电器等。电流回路分别引自不同的CT。保护系统的软件应具有足够的冗余度，各保护功能的保护范围的设定应保证在测量范围上有良好的后备。
2.2.7 每套保护装置的交流和直流电源均由外部提供。每面保护屏内的保护装置和操作回路的电源应为2个独立的电源回路，断路器保护箱应采用直流电源供电。保护屏应能发出电源故障报警信号。
2.2.8 各保护装置应能在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一相、两相、或三相同时断线、失压时发出告警信号，并闭锁可能误动作的保护。保护装置在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不正常或断线时，应发告警信号。
2.2.9 各保护装置所有微机保护装置能抗震动，抗冲击，抗磁场干扰。应采取必要的防静电及防辐射电磁场干扰的防护措施，装置的不带电金属部分应在电气上连为一体，并具有可靠的接地点。各输入输出接口回路间应有抗干扰的电气隔离措施。抗干扰指标应符合IEC电磁兼容的标准以及中国国家标准，应具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型式试验报告。
2.2.10 数字式继电保护系统具有事件顺序记录及故障录波功能，记录及输出事件的时间、故障类型及波形。所有记录应带有1ms分辨率的时标，每个录波长度、录波次数、录波容量应满足有关规程规范要求。
2.2.11 每套保护屏内应配置键盘、打印机、液晶显示屏等，对话、操作、设置应采用菜单方式，能实现整定参数设定及记录、测量值显示、事件确认、显示和打印等。保护装置应有良好的人机界面，人机对话的菜单显示、设置应是中文和阿拉伯数字，电压、电流、频率、相位、幅值单位是国标规定单位的实测值，不是标么值。
2.2.12 各保护屏上应能显示保护动作状况，保护装置的动作指示信号应自保持，不受电源消失的影响。保护屏上应可以手动复归保护动作信号，并且具有远方复归保护动作信号的功能。
2.2.13 保护装置的整定和编程等操作除通过保护装置上的操作面板或键盘进行外，还应配有外接PC串行接口，并提供在PC上使用的软件，使其能远方存取系统数据，以及进行谐波分析、单相或三相交流计算。同时，通过该用户接口软件，在PC机上还可对保护系统进行整定和控制。
2.2.14 保护装置应具有自复位能力，在程序走死时应能自动恢复正常工作。
2.2.15 每套保护装置应提供2个10M/100M以太网接口（RJ45口）和2个RS485串口及有关软件，实现保护装置的通信，上送保护装置所有保护输出信号及信息，包括故障检测、系统自检信息、保护整
2.2.16 定值、测量值、记录、故障录波等，同时还应能通过通信方式下达保护整定值、投退软功能压板及其它信息。
2.2.17 [bookmark: _Hlk128747704]保护装置应提供详细规约文件（本）文件，每个装置必须具备两个以上网络接口，并支持IEC61850、IEC 60870-5-103、Modbus TCP/IP和Modbus的通信规约，并满足现场的需求。
2.2.18 保护装置应有具有多种自动对时功能，应能接收保护信息管理系统通过通信网络发出的对时信号，以及电站时钟同步系统（其他承包商提供）发出的IRIG-B（DC）信号，实现全系统时钟统一。接口数量及要求在设计联络会上确定。当保护装置与外部时钟同步后，装置时钟误差不应超过±1 ms。保护装置自身时钟精度为24h允许±1S。保护装置的实时时钟信号在失去直流电源的情况下不能丢失，在直流电源恢复正常后应能重新显示。
2.2.19 保护输出要求：
(1) 保护动作除有就地显示外，所有保护的输出及信息，包括保护投退、故障检测、系统自检信息、保护整定值、测量值、记录、故障录波等，均应能通过网络上送保护信息管理子站系统。
(2) 保护装置出口应设置输出2对以上无源接点，用于反映跳闸、故障报警等。保护装置应有两组以上独立的跳闸出口。所有这些接点应引上保护盘的端子排。出口回路应设置因元器件损坏而引起误动的闭锁环节，防止保护误出口，并发出元器件损坏的预告信号。
(3) 所有主保护的输出接点应可方便地由用户定义，可以自保持或自复归。
2.2.20 保护装置应具有硬件和软件投切措施以实现每种保护的投入和退出运行。
2.2.21 保护装置在下列情况下不误动：
(1) 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开路
(2) 区外故障及电力系统振荡
(3) 发电机启动过程和停机过程
(4) 直流电源投切操作
(5) 直流回路一点接地
(6) 保护装置元件故障
(7) 大气、操作过电压和电磁波干扰，为了提供必要的抗电磁干扰能力，应保证接口与信号处理单元间有物理隔离
(8) 一次回路操作
2.2.22 在本电站的温度、湿度及高层环境条件下（见1.4.2），保护系统能正常而准确地工作。
2.2.23 在本电站提供的交直流电源波动范围内（见1.8.1条），保护系统能正常而准确地工作。
2.2.24 各种保护装置的出口继电器应满足本合同文件1.8.2条的技术要求。
2.2.25 卖方可根据自己的产品供货情况，按本技术条件规定的保护配置，提供相应原理的微机保护设备。
2.2.26 保护装置应易拆卸，易更换，易维修。
2.2.27 装置保护级别至少是IP55。
2.2.28 除特殊要求外，所有微机保护装置外壳应可靠接入屏内接地母线。
2.2.29 所有微机保护装置带跳闸指示的辅助接点。
2.2.30 微机保护装置应符合重庆电网保护装置软件版本的有关管理规定，不得提供没有程序版本号、CRC校验码的微机保护装置。买方必须终身为设备软件提供升级服务。
2.2.31 继电保护装置均应按照国网新“九统一”标准进行设计和供货，并标明新装置型号和整台装置软件版本的总版本号。
2.3 [bookmark: _Toc278981744][bookmark: _Toc53133492][bookmark: _Toc107310159][bookmark: _Toc25762888]基本技术参数
2.3.1 额定参数
额定频率                              50Hz
额定交流电流（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电流）  1A
额定交流电压（电压互感器二次侧电压）  100V，57.7V
额定直流电源			DC220V，允许变化范围80%~115%
2.3.2 功率消耗
交流电流回路：				不大于0.5VA（In=1A）
交流电压回路：				不大于1.0VA（U=Un）
直流回路(单机)：				不大于50W(正常工作时)
						       不大于100W(保护动作时)
2.3.3 过载能力
交流电流回路：				2倍额定电流，连续工作；
						       40倍额定电流，允许1s；
交流电压回路：				1.4倍额定电压，连续工作；
                           2倍额定电压，允许10s；
2.3.4 准确度和变差：	
装置时间整定值值准确度：	不大于±1%或40ms
温度变差：在正常工作环境温度范围内时，不大于±2.5%
动作准确度：				    不大于±5%
2.3.5 返回系数： 	
过量动作：				不小于0.9
欠量动作：				不大于1.1
2.3.6 输出触点的电寿命要求
保护装置的输出触点电路在电压不超过DC250V，电流不超过0.5A，时间常数为 5±0.75 ms 的负荷条件下，应能可靠动作及返回>1000次。
2.3.7 输出触点的机械寿命要求
装置输出触点不接负荷，应能可靠动作及返回>10000次。
2.3.8 时间整定精度
对所有定时限整定延时误差			不大于2.5%
2.3.9 可靠性
可靠性指标：平均无故障时间(MTBF)		大于40000h
可利用率：					大于99.9%
2.4 [bookmark: _Toc424572559][bookmark: _Toc25762889][bookmark: _Toc53133493][bookmark: _Toc107310160][bookmark: _Toc424572561]功能配置
2.4.1 发电机保护配置
· 发电机纵联差动保护87G
· 定子过电压保护59G
· 发电机失磁保护40G
· 定子100%接地保护64G
· 带电流记忆的复压过流保护51VG
· 定子过负荷保护51G
· 发电机逆功率保护32G
· 励磁绕组一点接地保护64E
· 励磁变电流速断保护50ET
· 励磁变过流保护51ET
· 励磁变温度保护49ET （两段）
· 轴电流保护38
· 断路器三相操作箱。
2.4.2 主变压器保护配置
· 变压器差动保护87T
· 变压器高压侧复合电压启动的方向过流保护67T 
· 变压器中性点间隙零序电流电压保护51/59TN 
· 变压器中性点零序电流保护51TN 
· 变压器低压侧10.5KV母线接地保护64T 
· 高压侧过负荷保护
· 变压器温度保护49T(两段)
· 变压器瓦斯保护80T(两段)
· 变压器压力释放保护63T
· 变压器冷却器故障保护62T
· 变压器速动油压保护
· 变压器油位异常保护
· 主变高压侧断路器三相操作箱。
2.4.3  10.5kV厂用电保护测控一体化装置
[bookmark: _Hlk128747840]保护测控一体化装置均采用集控制、保护、信号、测量及通信功能于一体的微机型保护测控装置，并带有断路器操作、防跳回路、自保持回路、控制回路断线监视等功能。除保护功能外，还应能输入测控信号量。每个装置的测控信号量应满足实际需求，至少应包括8路遥信、开关遥控分合、8路遥测；装置还应有开关事故分闸次数统计及事件SOE功能。保护装置本身应带有3个10M/100M以太网接口（RJ45口），实现保护装置与保护及故障管理子站进行通信，通信规约须满足IEC61850、IEC 60870-5-103、Modbus TCP/IP和Modbus，具备IRIG-B对时接口。投标人所投10kV厂用电保护测控一体化装置必须是投标人自行生产产品，并提供型式试验报告。
(1) 低压厂用电保护测控装置
· 厂用变限时速断/过电流保护
· 零序过电流保护
· 厂用变过负荷保护
· 厂用变温度保护 (两段)
· 测控
(2) 10kV外来电源进线保护测控装置
· 限时电流速断保护
· 过电流保护
· 零序过电流保护
· 测控
(3) [bookmark: _Toc12379008]10kV分段断路器保护测控装置
· 限时电流速断保护
· 过电流保护
· 测控
(4) [bookmark: _Toc12379009]10kV馈线保护测控装置
· 限时电流速断保护
· 过电流保护
· 零序过电流保护
· 测控
(5) [bookmark: _Toc12379011]10kV母线PT保护测控装置
所有10kV母线PT柜均各配置一套保护测控一体化装置，保护检测母线电压互感器的零序电压，延时动作于报警；保护测控装置将采集母线的电压量和PT手车的开关量。
2.4.4 110kV母线及断路器失灵保护
配有1台110kV母线及断路器失灵保护装置，包括：
· 110kV母线差动保护87B；
· 断路器失灵保护50BF；
· 复合电压闭锁。
详细的保护配置参见本技术规范招标附图2：《继电保护，安全自动装置及测量仪表配置图》。
2.5 [bookmark: _Toc424572562][bookmark: _Toc25762890][bookmark: _Toc53133494][bookmark: _Toc107310161]屏体要求
2.5.1 保护屏应包括2.2 节所述的全部保护功能，并提供全部盘内设备，包括必需（但不限于）的：测试装置(如果需要)、跳闸继电器、中间继电器、保护用电源、指示器、熔断器、配线、端子排等，使保护屏成为完整的、连接好的并符合本规范要求的盘。
2.5.2 屏体尺寸：2260×800×600（高×宽×深）；屏体防护等级不低于IP43，面漆颜色暂定为RAL7035（或RAL7032卵石灰亚光漆），喷漆构件表面应均匀。在设计联络会上，买方提供公司LOGO、盘柜名称及其布置方案。在设计联络会上最终确定面漆颜色。
2.5.3 保护屏应是户内型，带全封闭静电喷塑金属外壳，保护屏应装设铰链密封门，在关闭时应能防止水和灰尘的进入，门应带锁，屏内应设恒温控制空间对流加热器及照明灯。
2.5.4 每面保护屏满足国家电网防雷保护相关要求。
2.5.5 屏体采用前、后开门，屏体前门采用带落地玻璃或有机玻璃，后门采用双开门。保护屏电缆采用下进线方式。
2.5.6 屏内端子排采用Phoneix、 Weidmuller 、SIEMENS或同等品质及以上的产品，并预留有20%备用，电流互感器回路端子选用的压接端头应可压接截面2.5～6.0mm2的电缆；控制回路端子选用的压接端头可压接截面1.0～4mm2的电缆；屏上CT二次回路应装设试验端子，端子排应带标识。
2.5.7 设备的每个主要和辅助部件都应有永久性的铭牌，铭牌上用清楚耐久的字迹标注部件的序号、制造商的名称和地址、额定值、性能参数和其它重要的资料。为了识别安装在屏面上的装置，当要求时也应为其提供铭牌。铭牌表在刻制之前应提交买方审查。控制开关、按钮、仪表等，应有中文铭牌。
2.6 [bookmark: _Toc424572563][bookmark: _Toc25762891][bookmark: _Toc53133495][bookmark: _Toc107310162]工厂试验和现场验收试验
2.6.1 概述
卖方应对生产的保护装置进行工厂试验、现场试验。
2.6.2 [bookmark: _Ref149633140]工厂型式试验和出厂试验
(1) 保护装置的型式试验、工厂试验项目见下表：
	序号
	试 验 项 目
	型式试验
	工厂试验

	1
	外观及结构检查
	√
	√

	2
	绝缘电阻检查
	√
	√

	3
	工频耐压试验
	√
	√

	4
	冲击电压试验
	√
	√

	5
	高频干扰试验
	√
	√

	6
	电磁干扰试验
	√
	

	7
	电源波动影响试验
	√
	

	8
	过载能力试验
	√
	

	9
	高温老化试验
	√
	

	10
	装置频率特性试验
	√
	

	11
	抗振性能试验
	√
	

	12
	装置电源试验
	√
	

	13
	装置性能试验
	√
	√

	14
	连续通电试验
	√
	√

	15
	外观及结构检查
	√
	√


(2) 装置电源试验包括：
1) 装置在交直流电源为极限状态时(30%~115%Ue)应能可靠工作。
2) 装置突然加电、突然断电，及电源电压缓慢上升或下降时，均不能误动。
(3) 装置性能试验包括：
1) 基本性能试验，包括整定值试验、动作时间试验、动作特性试验、逻辑回路联动试验等。
2) 其它性能试验，包括硬件自检、时钟试验、输入/输出功能试验、数据采集系统的精度和线性度试验，定值的整定切换试验等。
(4) 装置连续通电试验：
装置完成调试后，出厂前应进行不小于100小时连续通电试验。各项参数和性能应符合要求。
(5) [bookmark: _Toc80154659]出厂验收文件
出厂验收文件包括验收试验计划文件和验收试验过程文件。
1) 验收试验计划文件
验收试验计划文件应描述整个试验的开展及组织指导。应包括：工厂试验：这是由卖方在系统设备组装之后进行的系统性能和功能试验，以准备执行出厂验收试验；出厂验收试验：这是由卖方与买方共同执行正规的出厂试验，以证明整个系统功能的操作和性能。
2) 验收试验过程文件
验收试验过程文件由卖方编写。每一试验过程对一组相关设备、功能或系统性能等要求予以测试，每一试验过程应有如下内容：试验目的、初始条件、试验步骤、试验结果。全部试验过程文件应由买方批准。
2.6.3 现场验收试验
(1) 现场验收阶段
现场验收阶段分为初步验收阶段(装置验收阶段)和最终验收阶段(系统验收阶段)。各装置在相应主设备投运时同步投入，并进行现场初步验收；在本合同范围全部设备投运后进行设备的最终验收。
(2) [bookmark: _Toc515425053]现场检查与试验项目
现场试验应在被试验设备现场安装完毕后才能进行，并由安装单位在卖方的指导下和买方见证下完成。现场交接试验完成合格后，由买方工程师签发“现场交接证书”。现场试验应至少包含以下项目：
1) 接线正确性验证试验；
2) 绝缘电阻试验；
3) CT极性检查；
4) 二次回路耐压试验；
5) 模拟量零漂、精度检查；
6) 各功能模块动作特性、动作值、返回值、整定值、动作时间试验；
7) 动作逻辑检查；
8) 中间继电器、出口继电器特性试验；
9) 装置与保护管理系统的通信试验；
10) 保护信息管理系统与生产信息管理系统的通信试验
11) 电源试验；
12) 整组动作试验；
13) 连续通电试验。
14) 系统联调。
上述试验结果应符合制造厂商产品说明书及有关规程、标准要求。
2.7  保护定值计算
	全厂保护定值计算卖方应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完成全厂继电保护整定计算，卖方必须将所委托的单位报买方审批，经买方批准后才能进行正式委托。卖方负责站内、站外保护系统所需的资料收集工作，并确保资料的准确性。卖方所提交的定值成果（计算书及定值清单）须通过市调相关部门、地调相关部门、工程设计单位专题评审和入网检查，并负责解决后期调试单位关于保护装置所有的技术问题。以上费用包含在报价中。





[bookmark: _Toc107310163]第3章 故障录波装置专用技术条款
[bookmark: _Toc11588379][bookmark: _Toc54172786][bookmark: _Toc107310164]3.1范围
本节技术条款规定了由卖方供应的故障录波装置的设计、制造和试验方面的具体要求。卖方应按本合同文件的要求提供备品备件、专用工具及维护试验设备。该系统的现场安装和试验由其他承包商在卖方安装指导人员及现场调试工程师的技术指导下完成。
[bookmark: _Toc11588380][bookmark: _Toc54172787][bookmark: _Toc107310165]3.2运行条件
(1) 运行环境条件
卖方提供的故障录波装置应适用于1.1.4.2所述环境条件，并在电站实际环境条件下能长期稳定运行。
(2) 设备参数
CT参数：CT二次侧额定电流	1A
PT参数：PT二次侧额定电压	100V，100/√3V，100/3 V
[bookmark: _Toc11588381][bookmark: _Toc54172788][bookmark: _Toc107310166]3.3技术要求
启动方式
任一路输入信号满足定值给出的启动条件，均可启动录波。启动定值和方式可由用户设定。故障录波起动方式如下：
(1) 电压突变起动
(2) 电压越限起动
(3) 负序电压越限起动
(4) 零序电压越限起动
(5) 三次谐波电压型起动
(6) 电流突变起动
(7) 电流越限起动
(8) 负序电流越限起动
(9) 零序电流越限起动
(10) 过励磁起动
(11) 逆功率起动
(12) 开关量变位起动
(13) 手动起动、远方起动
(14) 失磁启动
(15) 频率越限与变化率启动
(16) 直流量启动
(17) 开关量启动
故障录波装置输入模拟量为CT交流电流和PT电压；开关量通道采用无源接点。
故障录波装置具有远方启动录波、远方读取数据、远方修改参数、远方复归信号等功能。
数据记录
故障录波装置的记录方式应根据不同的故障类型，采用不同的时段记录数据，并应满足GB/T 14593.6.301《微机型发电机变压器故障录波装置技术要求》、DL/T553《电力系统动态记录装置通用技术条件》的要求。
故障录波装置应具备长时录波功能，连续记录采样频率不低于1kHz,高速故障记录采样频率不低于5kHz。装置连续记录的容量应满足不少于7天的数据记录要求。
故障录波装置应具有数据存取功能，并具有足够的存储能力，存储介质宜为失电保持的静态存储器。
装置应具有多种启动方式，包括开关量启动、突变量启动、低限启动、高限启动、系统振荡启动、手动启动及特殊判据启动。
故障录波装置应具有完备的故障数据记录。在系统发生或连续发生大扰动时，装置应能无遗漏地记录每次系统大扰动发生的全过程数据，无死区。装置输出的事故信息至少应包括：事故简题、故障时间、设备名称、启动原因（第一个启动暂态记录判据的名称）、保护及开关跳合闸的时间、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的动作情况、开关量动作清单；装置应具有良好的实用性、丰富的分析能力和友善的人机界面。
装置具备对25次及以下谐波的分析功能。
所记录的数据应具有足够的安全性，不会因装置连续多次启动、供电电源中断等偶然因素丢失。
动态过程记录数据可通过通信接口对外输出，文件的数据格式应符合ANSI/IEEEC33.111-1999 COMTRADE的规定。
装置的重要信号，如启动录波和故障信号等均应通过硬接点I/O上送计算机监控系统。
故障录波装置应有独立的内部时钟，其误差每24h不应超过±1s，并应提供外部时钟同步接口，与外部时钟同步后，装置时钟误差不应超过±1ms。应采用RS-485 串行数据通信接口接收时间同步系统发出的IRIG-B（DC）时码作为对时信号源，实现全厂时钟统一。
装置能抗干扰，抗冲击，操作过电压和系统震荡时应正确动作。并应具有必要的信号指示灯及录波启动、装置故障、装置失电等报警接点输出。
故障录波装置应具有完善的软硬件自检、巡检及报警功能，确保装置时刻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每次故障录波后，在液晶显示器上应能直接显示故障类型和距离，并自动打印故障报告及波形图。还应具有对历史故障信息进行查询、波形显示及故障分析等功能。
系统采用模块化、分布式网络的结构设计方案，录波单元应采用嵌入式设计，由主控板、数据处理板、模拟量转换板、开关量转换板、告警板、电源模块等组成。每台故障录波装置屏内应配有彩色TFT显示器(不小于14″)，故障录波装置具有高可靠性、低功耗、高抗干扰能力等特点，其运行速度、存储容量应与故障录波系统的任务和要求相适应。
故障录波装置柜应具备2个10M/100M多模光口和2个以太网（TCP/IP）接口，通信规约须满足IEC61850、Modbus TCP/IP，通过保护用交换机与保护及故障信息管理子站交换机相连，实现故障录波信息的上送。通过该通信接口应能实现上级调度管理部门或集控中心远方启动录波、远方读取数据、远方修改参数、远方复归信号等功能。通信协议应满足与子站和调度管理部门的通信要求。
故障录波屏还应配置与便携式计算机及打印机通信的接口，并提供在PC机上使用的软件，要求软件操作界面友好及操作方便；支持标准的主流编程语言，提高软件的可靠性和便于现场的调试和维护；应能运行于Windows和满足国家电网重庆电力公司要求的操作系统，其功能包括：
(1) 任意通道电流、电压波形的放大、缩小、截取、滚动、比较；电压、电流任意时刻的幅值、峰值、有效值分析；
(2) 故障简表的显示及打印：其中包括故障开始时间和故障持续时间，故障前和故障时刻的各参数值、各开关量动件时间以及故障性质；
(3) 派生数据计算：负序电压、电流、2~50次谐波、工频有效值；
(4) 远程通讯：接收远程启动信号、定值参数整定数据召唤、远传故障数据；
(5) 参数、状态设置；
(6) 发变组录波装置还提供机端P、Q、Zm值、功率因数cosφ、功角δ等派生数据。
(7) 故障录波数据自动上报；虚拟终端、软件对时、遥控；实时监测、实时显示功能。
(8) 连续慢扫描。
(9) 故障录波事件追忆功能，故障录波数据共享，提供符合（COMTRADE）新标准格式的文件。
采集系统软件包括如下： 
(1) 模拟量采集软件：将采集的每一通道的模拟信号通过A/D转换成数字信号，并按照特定的格式存储。模拟量采集模块中断服务程序向采集站主机发出中断申请，响应后将数据传送给主机，并保证模拟量采集模块在传送数据时保持采集状态。模拟量采集软件全部固化在模块上的EPROM中，不需任何维护。
(2) 开关量采集软件：模块上CPU不断地对开关量的状态信息进行扫描检测，当开关量出现变位或例行发送时间到时，中断服务程序向主CPU发送中断申请，并将数据传送到主机。开关量采集软件全部固化在模块上的EPROM中，不需任何维护。
(3) 分析判断启动软件：对采集模块传送上来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如为正常数据则把此数据直接发送到分析站进行实时显示或由其它数据覆盖。如为故障数据则对其以文件形式保存，并发送到分析站。分析判断启动软件安装在主机的硬盘或电子盘上，不需任何维护。
故障录波装置应能接收远程启动信号和定值参数整定值及信号远方复归等数据。
故障录波屏应采用可靠的接地端子，应采用良好的防锈措施，同时应与屏内接地铜排可靠连接。
故障录波屏要求通过“电力工业电力设备及仪表质量检验试中心”按《微机型发电机变压器组动态记录装置技术条件》DL/T873的相关要求。故障录波屏抗干扰指标要求通过《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GB/T 17626.4的4级标准。
故障录波原则上不采用保护装置同品牌产品。
[bookmark: _Toc199324187][bookmark: _Toc256523959][bookmark: _Toc11588382][bookmark: _Toc54172789][bookmark: _Toc107310167]3.4技术指标
3.4.1基本技术参数
(1) 模拟量输入交流电流额定值：1A，50Hz
(2) 模拟量输入相电压额定值：100/√3V，50Hz
(3) 模拟量输入开口三角形电压额定值：100/3V或100V，50Hz
(4) 模拟量输入测量精度：≯0.5%满度值
(5) 相位测量误差：≤2°
(6) 开关量输入方式：无源接点
(7) 开关量输入量分辩率：≯1.0ms
(8) 采样速率：不低于5000Hz，可调
(9) 模拟量输入最大值：电压2倍额定值、电流2倍额定值时应能连续工作，电流40倍额定值时可工作1s。
(10) 谐波分辩率： 不小于50次
(11) A/D转换精度：不低于16位
3.4.2输入通道数
(1) 故障录波装置
输入通道应至少配置：
1) 模拟量：	128路（包括交流电压量、交流电流量）
· 1E出线侧电流（三相）
· 1#主变高压侧电流（三相）
· 1#主变中性点零序电流（CT信号）
· 1#主变中性点间隙电流（CT信号）
· 2#主变高压侧电流（三相）
· 2#主变中性点零序电流（CT信号）
· 2#主变中性点间隙电流（CT信号）
· 1E出线侧电压（三相及零序）
· 110kV母线电压（三相及零序）
· 其他
2) 开关量：	160路
· 1E线路保护及重合闸动作信号
· 1#变压器保护装置跳闸触点
· 2#变压器保护装置跳闸触点
· 110kV母线保护动作信号
· 110kV故障解列装置动作信号
· 线路断路器（分相）和主变高压侧断路器（三相）位置辅助触点
· 其他
[bookmark: _Toc199324188][bookmark: _Toc256523960][bookmark: _Toc11588383][bookmark: _Toc54172790][bookmark: _Toc107310168]3.5功能要求
故障录波装置需实现故障全过程的信息和数据计算处理结果。需具备对1回110kV线路及1段110kV母线、2回主变压器的电流、电压幅值、峰值、有效值、频率计算，有功、无功功率计算，功角测量；谐波，向量、序量的分析等。
具有完备的的故障数据记录。当系统发生或连续发生大扰动时，能无遗漏地记录每次系统大扰动发生的全过程数据，无死区，以及发生扰动时的时刻（包括年、月、日、时、分、秒、毫秒）。记录时具有自适应性。具有良好的实用性、丰富的分析能力和友善的人机界面。
低频振荡记录功能：当系统发生低频振荡时，装置具有不需要启动的连续记录功能，可采用瞬时值记录或相量实、虚部记录方式，当采用瞬时值记录时，采样率为1kHz，采用相量实、虚部记录方式时，至少保证一周波一个点。
提供的分析软件应能在线管理、控制、维护及各采样量的实时监视和统计。故障录波装置应能将故障录波数据发送至保护信息及故障录波管理系统以完成上述功能分析。
故障录波装置应满足《电力系统动态记录装置通用技术条件》DL/T 553的相关要求。
[bookmark: _Toc323025965][bookmark: _Toc425855979][bookmark: _Toc11588384][bookmark: _Toc54172791][bookmark: _Toc107310169]3.6工厂试验及现场试验
[bookmark: _Toc11588385][bookmark: _Toc54172792]3.6.1概述
卖方应对生产的故障录波装置进行型式试验、工厂试验、现场试验。
[bookmark: _Toc11588386][bookmark: _Toc54172793]3.6.2型式试验
如果卖方所生产的故障录波是已进行过型式试验的定型产品，应提交试验报告给业主认可，则可以免除型式试验；否则应对故障录波装置进行型式试验。
型式试验的试验项目见3.6.5。
[bookmark: _Toc54172794][bookmark: _Toc11588387]3.6.3工厂试验
卖方应在试验前30天将试验项目、计划通知买方，以便买方决定参加目睹试验。
卖方应提供买方四份试验证实合格的结果(包括各特性曲线)，并提交二份副本给设计单位。
买方参加或弃权的试验，这些都不能豁免卖方满足技术条件要求的责任。
故障录波装置应在工厂完成装配。
卖方应呈送故障录波装置的工厂试验的试验方法说明书供买方审查批准。
故障录波装置工厂试验的试验项目见“3.6.5 试验项目”。
[bookmark: _Toc11588388][bookmark: _Toc54172795][bookmark: _Toc107310170]3.6.4现场试验
3.6.4.1要求
在故障录波装置安装、试运行期间和最后验收之前，在卖方的调试工程师的指导下，买方将对设备进行试验以检验卖方提供的保证值和本规范规定的要求是否得到满足。试验项目按国际标准和惯例。试验分成以下几个阶段：现场安装性能试验、试运行、考核运行。
本节只定出了最后验收之前，设备应进行的最小限度的现场试验。除下面所列举的试验外，买方将进行其他必要的为验证设备与保证值和本规范规定的要求是否相符的补充试验。本节的条款是对本规范中有关规定的补充，在发生矛盾的情况下，以具体设备章节的详细要求为准。卖方应与买方、安装承包商以及有关的制造厂商协调配合，以保证相互满意地完成现场试验。
责任卖方应对故障录波装置的所有现场试验负责监督、配合，并派遣有能力、有实践经验的调试工程师来参与和指导试验。
买方放弃任一项试验均不能免除卖方应完全满足本合同技术规范要求的责任。
3.6.4.2试验的进度和程序
在试验开始的45天以前，卖方应编写进行所规定试验的建议报告及进度表并提交买方批准。报告应包括各项试验的步骤、方法、记录内容、安全措施、系统内部及外部条件等。进度表应与安装承包商进行协调并应符合合同特殊条款的要求。
在试验开始的30天以前，卖方应提交10份完整的包括建议的试验方法和试验程序在内的试验大纲，该大纲应经买方认可，大纲包括：
(1) 每项试验所需设备的清单；
(2) 每项试验需要的技术人员和劳力的配备；
(3) 每项试验的试验接线图；
(4) 记录试验数据用的表格和记录纸；
(5) 符合设备所规定的要求的最大/最小试验合格值；
(6) 说明参照的标准名称、章节。
3.6.4.3试验数据和报告
每个试验完成以后，卖方应参与、监督安装单位试验报告的编制。该报告应包括下述的内容:每项试验的描述；试验方法和仪表；试验参加人员名单；测量仪表的校准；试验程序；测试数据表；计算举例；包括最终调整、整定值和性能曲线的试验结果；关于试验结果的讨论和最后的试验结论。
3.6.4.4试验标准
试验应按先关行业和国家标准的要求进行。
3.6.4.5现场试验的试验项目
现场试验的试验项目见3.6.5。
3.6.4.6试运行
在所有安装性能试验圆满完成之后，每套故障录波装置应进行试运行试验。试运行应验证故障录波装置进行正常连续商业运行的能力。试验应在自动控制方式下进行，不需要任何调节和修正，机组的负荷由买方指定。试运行持续时间应为72小时。如果由于卖方设备的故障引起试运行中断，试验将延长并应由买方和卖方商定延长时间。如果需要，买方可以坚持重复整个试验运行。
3.6.4.7商业运行前的考核运行
在试运行完成并合格后，故障录波装置在投入商业运行之前要进行30天的考核运行。考核运行阶段出现问题后，可进行必要的修复处理，处理方式应经买方同意。进行修复处理后，考核运行应重新进行，时间从运行恢复后算起仍为30天。
[bookmark: _Toc54172796][bookmark: _Toc11588389][bookmark: _Toc107310171]3.6.5试验项目
(1) 故障录波装置的型式试验、工厂试验和现场试验项目见下表：
	
序号
	试 验 项 目
	型式试验
	工厂试验
	现场试验

	1 
	外观及结构检查
	√
	√
	√

	2 
	绝缘电阻检查
	√
	√
	√

	3 
	工频耐压试验
	√
	√
	√

	4 
	冲击电压试验
	√
	√
	√

	5 
	高频干扰试验
	√
	√
	√

	6 
	电磁干扰试验
	√
	
	

	7 
	电源波动影响试验
	√
	
	

	8 
	过载能力试验
	√
	
	

	9 
	高温老化试验
	√
	
	

	10 
	装置频率特性试验
	√
	
	

	11 
	抗振性能试验
	√
	
	

	12 
	装置电源试验
	√
	
	

	13 
	装置性能试验
	√
	√
	√

	14 
	连续通电试验
	√
	√
	√

	15 
	外观及结构检查
	√
	√
	√


(2) 装置电源试验包括：
1) 装置在交直流电源为极限状态时(80%~115%Ue)应能可靠工作。
2) 装置突然加电、突然断电，及电源电压缓慢上升或下降时，均不能误动。
(3) 装置性能试验包括：
1) 基本性能试验，包括整定值试验、动作时间试验、动作特性试验、逻辑回路联动试验等。
2) 其它性能试验，包括硬件自检、时钟试验、输入/输出功能试验、数据采集系统的精度和线性度试验，定值的整定切换试验等。
(4) 装置连续通电试验：
装置完成调试后，出厂前应进行不小于100小时连续通电试验。各项参数和性能应符合要求。

涪江干流梯级渠化双江航电枢纽工程继电保护、故障录波设备采购                               招标文件

[bookmark: _Toc107310172][bookmark: _Toc25762892][bookmark: _Toc53133496][bookmark: _Toc424572564]第4章 招标附图及主要外购件一览表
[bookmark: _Toc53133497][bookmark: _Toc25762893][bookmark: _Toc424572565]4.1附图1：电气主接线图
[bookmark: _Toc424572566][bookmark: _Toc25762894][bookmark: _Toc53133498]4.2附图2：保护配置图
4.3主要外购件一览表
	序号
	设备名称
	设备厂家
	备注

	1
	端子排
	Phoneix、 Weidmuller 、SIEMENS
	

	2
	指示灯
	施耐德、ABB、西门子
	

	3
	控制、转换和选择开关
	施耐德、ABB、西门子
	




性能保证与技术明细表
1）设备性能保证
卖方应随同投标文件提交填好的设备性能保证值表，并保证所提供的设备性能等于或优于所填写的性能指标。

                            性能保证值
全厂继电保护设备性能保证值
	序号
	项     目
	单位
	招标文件要求值
	投标保证值

	1
	发电机保护装置
	
	
	

	
	
	
	
	

	...
	...
	
	
	

	2
	110/10.5kV主变压器保护装置
	
	
	

	
	
	
	
	

	...
	...
	
	
	

	3
	10kV厂用电保护装置（含操作回路）
	
	
	

	
	
	
	
	

	...
	...
	
	
	

	4
	110kV母线保护装置
	
	
	

	
	
	
	
	

	...
	...
	
	
	


注：表格可扩展、修改并增加内容。
故障录波装置及其附属设备性能保证值
	序号
	项     目
	单位
	招标文件要求值
	投标保证值
	偏差

	1
	故障录波装置
	
	
	
	

	(1)
	采样频率
	kHz
	
	
	

	(2)
	录波器内存容量
	MB
	
	
	

	(3)
	录波器硬盘容量
	GB
	
	
	

	(4)
	录波量
	
	
	
	

	
	开关量
	点
	
	
	

	
	模拟量
	点
	
	
	

	(5)
	录波时间
	
	
	
	

	
	故障前
	s
	
	
	

	
	故障后
	s
	
	
	

	(6)
	录波量的有效范围
	
	
	
	

	
	电流
	In
	
	
	

	
	电压
	Un
	
	
	

	(7)
	录波量的分辨率
	ms
	
	
	

	2
	可靠性指标
	
	
	
	

	(1)
	系统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MTBF）
	≥h
	
	
	


注：表格可扩展、修改并增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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